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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设项目概况 

1.1 建设地点与项目背景 

1.1.1 建设地点 

东莞市东平东江大桥位于 S255（东江大桥）和 X195（石洲大桥）之间，呈南北走

向，规划起于东莞企石镇东平大道，向北跨过东江后止于惠州市博罗县园洲镇与龙溪镇

交界处，接规划的博罗县罗浮山至企石公路。项目地理位置图见图 1.1-1。 

 

 

图 1.1-1 项目地理位置图 

1.1.2 项目背景 

为了加快东莞市、惠州市干线公路的建设步伐，实现东莞市与惠州市干线公路网络

的对接，打通“断头路”东平大道，推动项目影响区的经济发展，东莞市交通运输局决

定建设东平东江大桥，该项目的建设可成为连接东莞东北部尤其是常平、企石至博罗、

龙门等地的交通主干道，大大拉近东莞东部工业园、东莞生态园、松山湖产业园与博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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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浮山、博罗龙门的产业转移园等地之间的距离。项目建设的必要性主要表现在以下方

面： 

（1）本项目的建设是贯彻落实《珠三角规划发展纲要》，加快实现深莞惠区域一

体化，促进珠三角一体化的需要。 

根据《珠三角规划发展纲要》精神，广东目前正在加快形成广佛肇、深莞惠、珠中

江三大经济圈，深莞惠三市将从发展战略、城市规划、基础设施、区域创新、市场体系、

产业结构、社会管理、环境保护、资源保障、城市文化等十个方面进行对接，目标是率

先在珠三角地区实现经济一体化，打造成珠三角开放度最高、辐射力最强的经济合作区

域，争当珠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先行者。 

深莞惠经济一体化，交通基础设施先行，本项目在东莞连接的东平大道起于常平镇，

经桥头、企石至惠州的东江大堤，因为本项目迟迟未能上马，令东平大道基本成了“断

头路”，在企石博夏路段车流稀少，无法发挥高等级道路的交通疏导功能，造成社会资

源严重浪费。本项目建成后，北岸（园洲岸）可以通过X195、规划罗浮山至企石公路等

线连接上国道G324线和广惠高速公路，往西可达增城、广州，往东可达惠州以至汕头，

往北可达罗浮山、河源、韶关等。南岸（企石岸）可以通过东平大道等线连接省道S120

线和东部快速公路等骨干公路，形成四通八达的公路交通网络。项目的建设对加强东莞

与惠州之间的联系，促进区域交通发展，贯彻落实《珠三角规划发展纲要》，加快实现

深莞惠区域一体化，促进珠三角一体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2）本项目的建设是扩大东莞北向辐射影响，加快东莞产业向博罗、龙门转移，

促进东莞产业转移升级与经济持续发展的需要。 

东莞经济经过十几年的快速发展，经济增长的负面效应已经显露：用地紧张、水资

源不足、环境污染、劳动力成本升高等，都将促使一些劳动密集型企业寻找新的投资地

区。惠州市土地资源、水利资源以及劳动力资源都十分丰富，因此将率先受益于发达地

区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对外扩散影响，并以此为契机，实现与东莞未来优势产业相互配

套、互补的产业结构，缩短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本项目是连接东莞市企石镇和惠州市博罗龙溪镇、园洲镇的主要道路，也是东莞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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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东莞（惠州）产业转移工业园所在地惠州龙门、罗浮山的其中一条主要干道，项目的

建设可以加快东莞产业向惠州北部经济落后地区转移，在促进博罗、龙门经济发展的同

时，也为东莞承担更高层次的国际产业转移腾出空间，为保持东莞经济持续快速的发展

创造条件。显然，本项目的建设是扩大东莞北向辐射影响，加快东莞产业向博罗、龙门

转移，促进东莞产业转移升级与经济持续发展的需要，对提高东莞和惠州的经济持续发

展具有重要意义。 

（3）本项目的建设是缓解沿线交通压力的需要 

目前本项目拟建大桥上游距离最近的现状桥梁为省道255大桥、下游距离最近的大

桥为园洲大桥，两桥相距超过20公里，项目所在河段跨东江桥梁及城市出入口密度小于

东莞市北部其他镇区，企石镇目前还没有直接与隔江相望的博罗县的直接通道。且省道

255大桥为双向四车道、园洲大桥为双向两车道，随着区域经济发展和交通量的增长，

现有通道已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交通需求，交通拥堵现象日益显著。 

本项目的建设增加了一座跨江大桥，东平东江大桥建成后，东莞侧将通过东平大道

连接东部快速、S120线、从莞高速等重要干线公路，有力的加强了东莞双转移产业园与

东部工业园、松山湖产业园、东莞生态园的联系，解决现行迂回的交通方式；惠州侧可

连通X216、规划园洲大道东延线，过江后接规划S244 线可连接广汕公路、广惠高速，

可直达罗浮山，同时可作为做为S355延长线，联接增城、龙门、惠州博罗县与东莞市。

东平东江大桥的建设分流了通道中其他三座大桥的交通量，缓解沿线过江通道压力，同

时大大缩短企石镇往惠州等地的时空距离，并能充分发挥东平大道的交通功能，使“断

头路”成为交通要道，该桥为南北走向，无绕行线路，大大缩短了东莞与惠州之间的距

离，东平东江大桥有利于完善莞惠交通一体化的建设，串联东莞各镇与博罗的联系，分

流及减低龙桥大道的交通压力。因此，项目的建设是迫切而且是必要的。 

（4）本项目的建设是加快博罗、龙门旅游资源开发，带动博罗旅游经济发展的需

要。 

近几年，深莞惠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包括道路、机场和铁路的修建，也为旅游

业的快速发展创造了条件。博罗、龙门具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博罗的罗浮山、象头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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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门的南昆山，均是广东省级著名的风景区，是良好的休闲渡假场所，东莞市和深圳市

经过十几年的快速发展，轿车已经开始进入家庭，自驾车周末休闲旅游成为居民提高生

活质量的重要特征，项目的建设也可利于拓展博罗与龙门的旅游市场，为东莞、深圳居

民的北上旅游渡假提供便捷的快速通道，促进博罗龙门旅游业的发展。 

（5）本项目的建设是解决博罗县人民群众乘坐火车交通工具的需要。 

目前，博罗县的群众去往惠州乘坐火车，约需要60km的路程，非常不方便，而以常

平枢纽工程为中心的东莞铁路网与博罗隔江相望却不能解决附近博罗县人民的乘坐火

车的需要。根据莞惠深三地交通一体化的要求，东平东江大桥北接博罗县S244省道，南

连东平大道，直通常平镇环常路、常平火车站。大桥建成后，从博罗县至常平仅需30km

路程，可以非常方便的解决博罗县人民乘坐火车交通工具的需求，带动两地经济发展。 

1.2 建设内容概况 

1.2.1 建设内容 

本项目路线全长 2.49km，包括桥梁路段 1.816km 和路基路段 0.674km。 

桥梁路段为跨东江干流桥梁 1 座，全长 1.816km，主桥推荐桥型方案为独塔单索面

砼斜拉桥，主桥宽 34.1m、引桥河堤内部分宽 32m、河堤外部分宽 28m，沥青混凝土路

面，设计速度为 80km/h，按双向六车道一级公路标准建设。 

路基路段为桥梁两端与地面道路连接段，分别位于东莞市企石镇和惠州市博罗县，

全长 0.674km。采用整体式路基，路基宽度 60m，规划红线宽度 60m。路基路段两侧设

置辅道：路基段主线为双向六车道，沥青混凝土路面，设计车速 80km/h；辅道为双向

四车道，沥青混凝土路面，设计车速 40km/h。 

本项目拆迁建筑物 7976.3m2，永久占用土地 208.29 亩，总投资估算为 5.6730 亿元。

建设内容包括桥梁工程、路基工程、路面工程、交叉工程、排水工程、交通工程、绿化

工程、照明及供电工程。本项目主要技术经济指标及建设内容分别见表 1.2-1 和表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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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1 本项目主要技术经济指标一览表 

序号 指标名称 单位 数量 

1 道路等级  一级公路 

2 车道数  
桥梁段：双向六车道 

路基段：主线双向六车道 
辅路双向四车道 

3 设计车速 km/h 
桥梁及路基段主线 80 

辅路及匝道 40 

4 主线长度 km 
2.49 

其中，桥梁段 1.816、路基段 0.674

5 辅路长度 km 1.454 

6 桥梁宽度 m 
主桥 34.1 

引桥 32（河堤内）、28（河堤外）

7 路基段路基宽度 m 60 

8 路基段控制红线宽度 m 60 

9 永久占地 亩 208.29 

10 临时占地 亩 24 

11 拆迁建筑物 m2 7976.3 

12 挖方/填方 m3 26835/120859 

13 弃方/借方 m3 8920/102944 

14 桥梁工程 座/m 1/1816 

15 交叉工程 处 2 

16 排水工程 km 2.49 

17 交通工程 km 2.49 

18 照明工程 km 2.49 

19 绿化工程 m2 13027 

20 投资总额 万元 56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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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2 本项目建设内容一览表 

序号 分项工程 建设内容 

1 桥梁工程 
新建跨东江干流大桥：桥梁全长 1816m。其中主桥桥型方案为独塔

斜拉桥，桥宽 32m；引桥桥型方案为预应力连续箱梁和预应力小箱

梁，河堤内引桥宽度 32m、河堤外引桥宽度 28m。 

2 路基工程 

路基工程为桥梁两端地面连接线和辅路的路基工程。 
路基形式：路基路段采用双向六车道主线+双向四车道辅路形式。

路基宽度 60m，采用填方路基。 
路基防护：桥梁引道段采用挡土墙防护，一般路段采用植草护坡进

行路基防护。 

3 路面工程 
机动车道：采用沥青混凝土路面，地面道路铺装厚度 74cm，桥面铺

装厚度 10cm。 

4 交叉工程 分离立交：东江大道、规划景观大道 

5 排水工程 

路基路段排水：通过雨水口收集雨水汇入雨水干管，分段排放至沿

线水体中 
桥梁路段排水：沿桥梁纵坡汇集桥面雨水，汇流至河流两岸大堤外

再沿桥墩处排水管排向地面 

6 交通工程 包括交通标志标线、隔离带、防撞护栏、防眩设施、人行通道 

7 照明工程 包括道路照明系统和电力管线铺设 

8 绿化工程 绿化面积 13027m2 

9 土石方工程 挖方 26835m3、填方 120859m3；借方 102944m3、弃方 8920m3 

10 征地拆迁 永久占地 208.29 亩，拆迁建筑物 7976.3m2 

1.2.2 设计方案 

本项目新建跨东江干流桥梁 1 座，全长 1.816km。主桥长 296m、宽 34.1m，主桥推

荐桥型方案为独塔单索面砼斜拉桥，见图 1.2-1。东莞段引桥全长 672.5m，惠州段引桥

全长 847.5m，引桥采用连续箱梁和装配式小箱梁结构，引桥位于两岸河堤之间的部分桥

宽为 32m，位于河堤之外的部分桥宽为 28m。桥梁采用沥青混凝土路面，设计速度为

80km/h，按双向六车道一级公路标准建设。 

本项目桥梁两端地面道路为主辅路复合道路，主线为双向六车道、辅路为双向四车

道，路基宽度为 60m，规划红线控制宽度 60m，道路横断面布置为：2×4m（人行道）

+2×1.5m（绿化带）+2×7m（辅路）+2×2.25m（侧分隔带）+2×2.5m（硬路肩）+2×11.25m

（主线行车道）+2×0.5m（路缘带）+2m（中央分隔带）＝60m，见图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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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1 东莞市东平东江大桥斜拉桥效果图 

 

图 2.2-2 路基路段标路基准横断面布置图（尺寸单位：厘米） 

1.2.3 建设周期 

本项目计划于 2012 年 7 月开工建设，2014 年 6 月竣工通车，施工期预计为 2 年。 

1.2.4 项目投资 

本项目工程投资总额为 56730 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787 万元，占项目总投资的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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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方案比选及与法规、政策、规划相符性 

1.3.1 方案比选 

（1）桥轴线方案比选 

工可报告提出桥梁直线跨越东江（方案一）和曲线跨越东江（方案二）两种桥轴线

方案，见图 1.3-1。 

本项目路线长度较短，路线起终点控制点明确，因此本项目桥轴线可摆动的范围较

小，供比选的桥轴线方案一和方案二的总体工程量相近。方案二路线为曲线，在东莞侧

对现有东平大道的改造较大，增加工程占地；在博罗侧突破用地规划控制走廊带，从现

有涂料厂中间穿过，拆迁量增大。经各环境要素综合比选，桥轴线方案一在生态环境、

固体废物、社会环境影响方面略优于方案二，因此，推荐桥轴线方案一（直线跨越东江）

为环评推荐桥轴线方案，与工可推荐方案一致。 

 

图 1.3-1 桥轴线方案比选图 

（2）主桥桥型方案比选 

工可报告提出连续刚构桥、系杆拱桥、斜拉桥三种主桥桥型方案。经综合比选，斜

拉桥的总体环境影响小于其他方案，因此，推荐斜拉桥为环评推荐主桥桥型方案，与工

可推荐方案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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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法规、政策、规划相符性 

本项目的建设符合《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011 本）》（发改委令 2011 第 9 号）

中的鼓励类 二十四、公路及道路运输（含城市客运）5、公路智能运输、快速客货运输、

公路甩挂运输系统开发与建设；9、特大跨径桥梁修筑和养护维修技术应用。符合国家

产业政策。不属于《关于严格限制东江流域水污染项目建设进一步做好东江水质保护工

作的通知》（粤府函[2011]339 号）限制建设的项目。 

本项目为企石镇总体规划中的对外交通规划规划的企石至博罗及惠州的出入口，为

实施企石镇总体规划的具体建设项目，符合《东莞市企石镇总体规划（2006-2020）》。

本项目不在博罗县及龙溪镇城镇规划区内，项目建设不与博罗县及龙溪镇的城镇总体规

划冲突，不会对博罗县及龙溪镇的城镇总体规划布局产生不利影响。 

本项目在东莞市域内路段利用现有东平大道规划用地，未新增建设用地指标，未新

增占用基本农田保护区，符合《东莞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的要求。本项

目在博罗县境内路段用地已纳入土地总体规划中预留用地的重点建设项目，修编的土地

利用总体规划中已为本项目的建设预留了建设用地，未造成区域内基本农田面积的减

少，符合《博罗县龙溪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10-2020）》的要求。 

本项目的建设实现东平大道公路交通干线的功能，有利于改善东莞市企石镇与博罗

县之间缺少进出口通道的现状，是对东莞市公路网的有力补充，有利于促进《东莞市公

路网规划（2006-2030）》规划目标的实现。本项目是《博罗县干线公路网及对外衔接规

划（2010-2030）》规划的东莞方向出口之一，为公路网规划的具体建设项目，符合《博

罗县干线公路网及对外衔接规划（2010-2030）》。 

本项目大桥的建设与航道目前等级相匹配，并满足可持续发展的要求，符合《广东

省内河航运发展规划（2010-2020）》的要求。 

本项目拟建桥梁跨越东江大堤处的堤顶净空满足《珠江流域防洪规划》的要求；两

岸部分桥墩位于《广东省河道堤防管理条例》规定的护堤地范围内，在征得水行政主管

部门的同意意见后，可以按设计方案实施。 

本项目评价范围内无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等生态敏感区，位于已划定的饮用水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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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区以外，选线符合生态敏感区及饮用水源水质保护的保护要求。 

综上所述，本项目的建设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符合项目所在地城镇总体规划、土地

利用总体规划、交通专项规划、航运规划、防洪规划的要求，路线避让生态敏感区和饮

用水源保护区，项目选址选线从环境保护角度考虑是合理的。 

2 建设项目周围环境现状 

2.1 项目所在地环境现状 

2.1.1 地表水环境现状 

根据监测结果，本项目拟建大桥跨越的东江干流在位于拟建桥位处、拟建桥位上游

8km 现有省道 255 大桥桥位处、拟建桥位下游 2km 在建龙江大桥处、拟建桥位下游 5km

企石水厂取水口处、拟建桥位下游 6.5km 在建丛莞高速公路大桥处等 5 处监测断面的水

质指标 pH、CODCr、BOD5、NH3-N、TP、石油类满足《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3838-2002）II 类水标准，水质指标 SS 满足《地表水资源标准》（SL63-94）二级标

准限值。 

因此，本项目评价范围内的东江干流现状水质良好，满足《广东省地表水环境功能

区划》（粤环[2011]14 号）规定的水质目标和功能要求，上下游饮用水源保护区和取水

口处的水质满足饮用水源要求。 

2.1.2 地下水环境现状 

本项目施工区域地下水类型为第四系松散层孔隙水和泥质粉砂岩、粉砂岩基岩裂隙

水。孔隙水主要赋存于第四系砂层，裂隙水主要赋存于中~微化基岩中。地下水主要受

大气降水、地表径流、侧向径流的补给，以蒸发和侧向径流的方式排泄，水量较丰富。

本项目施工区域地下水位埋深-10.8~-7.0 米。 

根据地下水水质现状监测，项目施工区域地下水水质良好，水质指标 pH、氯化物、

硫酸盐、硝酸盐、亚硝酸盐、氨氮、总硬度、高锰酸盐指数满足《地下水质量标准》

（GB/T14848-93）III 类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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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声环境现状 

本次评价范围内的现状噪声源主要为现有道路交通噪声和村庄社会生活噪声。 

根据监测结果，声环境保护目标博夏村围仔队、东西队处声环境质量现状良好，满

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相应的功能区要求。在现状交通量水平下，东莞

市东平大道、东江大道交通噪声未对沿线声环境产生显著不利影响，沿线不同声功能区

处监测声级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相应的功能区要求。博罗县 216

县道两侧 4a 类区夜间声级、2 类区昼夜声级超标，最大超标量 1.2dB(A)，超标原因是受

到 216 县道交通噪声的影响。 

2.1.4 大气环境现状 

根据监测结果，在监测时段内，分别位于东莞市企石镇博夏村和博罗县龙溪镇横巷

村的监测点处 NO2 小时值、CO 小时值、TSP 日均值均满足《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3095-2012）二级标准限值。因此，本项目所在地环境空气质量现状良好，环境空

气质量满足二类功能区标准限值；评价范围内的现有道路未对大气环境产生显著的不利

影响。 

2.1.5 河流底泥环境现状 

根据监测结果，本次监测点位处的东江底泥 pH=7.2，属于中性土壤，底泥中的铅、

镉、铜、锌、汞含量满足《土壤环境质量标准》（GB15618-1995）中性土壤二级标准。 

2.1.6 土壤环境现状 

根据监测结果，本次监测点位处的土壤中的铅、镉、铜、锌、汞含量满足《土壤环

境质量标准》（GB15618-1995）二级标准，满足土壤作为一般农田、蔬菜地、果园使用

的功能。 

2.1.7 生态环境现状 

本项目位于东莞市沿江平原农业缓冲区-东北部农业防护与人居景观共建区-水源涵

养、城间绿岛与农业生态区（143）、惠州市中部平原丘陵农田生态区-中部东江平原丘

陵农业区-博罗南部城镇与农业生态区（3718），评价范围内无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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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评价范围内的生态类型分为水生生态系统与陆域生态系统两类。 

根据 2012 年 1 月的水生生态调查结果，本项目项目所在水域叶绿素 a 浓度平均为

16.58mg/m3，平均初级生产力为 798.9 mg C /(m2·d)；浮游植物平均密度 792120 cells/L，

平均生物量为 0.310 mg/L，远距直链藻原变种为绝对优势种；浮游动物平均生物量为

0.535 mg/L ，平均丰度为 1267 ind/L ，曲腿龟甲轮虫和螺形龟甲轮虫为主要优势种；采

泥底栖动物仅采集鉴定出 3 种，平均栖息密度 32 ind/m2，平均生物量 0.185 g/m2；调查

发现鱼类种类 12 种，主要种类有广东鲂、鲢、鳙、罗非鱼和白鲦，单船单次捕捞产量

18.9kg/船；鱼苗平均密度约为 15.4 亿尾/平方公里。本项目所在水域初级生产力较高，

存在一定程度的富营养化；浮游植物和浮游动物密度均较高；但底栖动物资源贫乏；鱼

类资源密度较高，但捕获种类较少。总体上讲，本项目水域生态环境质量一般，受人类

活动干扰较为明显。 

本项目陆域沿线土地开发历史悠久，地表植被以人工植被为主，天然植被为在道路、

河道、农田、鱼塘边缘及未开发利用土地上分布的野生草本。评价范围内未发现大型野

生动物，未发现国家重点保护动物和广东省省级保护动物。评价范围内的土地利用现状

主要有耕地、园地、草地、工矿仓储用地、住宅用地、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交通运输

用地、其它土地（空闲地）。 

2.2 环境影响评价范围 

本项目各环境要素的评价范围见表 2.2-1。声、大气环境、生态环境评价范围见图

2.2-1，地表水、地下水环境评价范围见图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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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1 本项目评价范围一览表 

环境要素 评价范围 

地表水环境 
拟建公路中心线两侧 200m 范围内；跨越东江干流水域上游 9km、下游 9km 范围内，

包括东莞市和博罗县距离本项目最近的饮用水源保护区及取水口 

地下水环境 公路建设、运营可能影响地下水水质的区域，按拟建道路中心线两侧 1000m 范围内

声环境 
根据初步工程分析和预测，拟建道路两侧 2 类区达标距离小于 200m，因此评价范围

取道路中心线两侧 200m 范围内区域；施工场地周边 200m 范围内区域 

大气环境 拟建公路中心线两侧 200m 范围内区域；施工场地周边 200m 范围内区域 

生态环境 
拟建公路中心线两侧 300m 范围内区域；跨越东江干流水域上游 500m 至下游 500m
范围内的水生生态系统；施工场地周边 300m 范围内区域 

社会环境 
以拟建公路中心线两侧 200m 范围内为主，以企石镇、博罗县为重点，兼顾东莞市、

惠州市 

环境风险 
拟建公路跨越东江干流水域上游 9km、下游 9km 范围内，包括东莞市和博罗县距离

本项目最近的饮用水源保护区及取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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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1 声、大气、生态环境评价范围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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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2 地表水（含环境风险）、地下水环境评价范围示意图 

（ 地表水评价范围线 地下水评价范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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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预测及拟采取的主要措施与效果 

3.1 污染物产排情况及生态影响分析 

本项目污染物类型、排放浓度、排放量、处理方式、排放方式及生态影响情况见表

3.1-1。 

表 3.1-1 污染物产排情况及生态影响分析 

环境

要素 
污染源 

污染物名称及排

放浓度 
排放量 处理方式 排放方式 执行标准及达标情况 

混凝土拌

合废水 
SS：5000mg/L 300m3/d 沉淀、中和

回用于防

尘洒水 

冲洗废水 
COD：200mg/L 
SS：4000mg/L 
石油类：30mg/L 

5m3/d 隔油、沉淀
回用于机

械冲洗 

泥浆废水  45m3/d 混凝沉淀 
回用于泥

浆制备 

满足《水污染物排放限

值》（DB44/26-2001）第

二时段一级标准 

施工营地

生活污水 

COD：500mg/L 
BOD5：250mg/L 
SS：300mg/L 
NH3-N：30mg/L 
动 植 物 油 ：

30mg/L 

24m3/d 化粪池 
运送至城

市污水处

理厂处理

满足《水污染物排放限

值》（DB44/26-2001）第

二时段三级标准 

桥梁水域

桩基施工 
SS：0.48kg/s 
石油类：0.01kg/s 

   

满足《地表水环境质量

标准》（GB3838-2002）
II 类水标准 
 

水环

境 

运营期路

面径流 

SS100mg/L 
COD：45.5mg/L 
石 油 类 ：

11.25mg/L 

16 万 t/a

桥 面 径 流

收集管道、

事故池、沉

淀池、隔油

池 

不直接排

入东江水

体，雨水

排入地方

内河涌 

 
满足《水污染物排放限

值》（DB44/26-2001）第

二时段一级标准 
 

施工噪声 
施工噪声源强 
86-90dB(A) 

 
施工围挡，

禁 止 夜 间

施工 
 

施工场界满足《建筑施

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

准》（GB12523-2011） 
 声环

境 
运营期交

通噪声 
交通噪声源强 
68.2-91.1dB(A) 

 
通 风 隔 声

窗 
 

敏感点室内声级满足

《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

范》（GB50118-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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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

要素 
污染源 

污染物名称及排

放浓度 
排放量 处理方式 排放方式 执行标准及达标情况 

施工扬尘 
TSP：＜1mg/m3 
（下风向50m处） 

 
施工围挡、

洒水、覆盖

无组织排

放 

大气

环境 
沥青烟气 

苯并[a]芘 
≤0.01ug/m3 

（下风向 50m） 
酚≤0.01mg/m3 

THC≤0.16mg/m3 
（下风向 60m） 

 外购沥青 
无组织排

放 

《大气污染物排放限

值》（DB4427-2001）第

二时段二级标准 

废弃土方 余泥渣土 9970m3 
绿化、临时

用地恢复、

桥下摊铺 
零排放 

拆迁建筑

垃圾 
建筑垃圾 800m3 

运 至 建 筑

垃 圾 消 纳

场 
零排放 

固体

废物 

施工营地

生活垃圾 
生活垃圾 146t 

环 卫 部 门

拖运处理 
零排放 

零排放 

生态

影响 

本项目生态影响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1）项目建设占用土地，影响农业生态和农业生产；（2）桥梁施工影响东江水生生态系统；

（3）取、弃土场的生态影响。 

3.2 环境保护目标 

3.2.1 水环境及环境风险保护目标 

水环境及环境风险保护目标为东江干流及项目上下游距离最近的饮用水源保护区

与取水口，见表 3.2-1。水环境保护目标与本项目位置关系见图 3.2-2。 

表 3.2-1 水环境及环境风险保护目标一览表 

序号 保护区及取水口名称 所在河流 与本项目关系 水厂规模 

1 
东深供水渠饮用水源保护区

(广东粤港供水有限公司太

园泵站取水口) 

东江干流 一级保护区边界位于本项目上

游 8km；取水口位于本项目上

游 9km 
设计 100m3/s 

2 

博罗东江饮用水源保护区

(龙溪镇志旺水厂取水口) 
东江干流 二级保护区边界位于本项目上

游 6.5km；一级保护区边界位于

本项目上游 6.8km；取水口位于

本项目上游 7km 

规划 5 万 m3/d 
现状 3000m3/d 

3 

东莞市中部供水工程饮用水

源保护区（企石镇水厂、东

莞市第五水厂取水口） 

东江干流 二级保护区边界位于本项目下

游 2.5km；一级保护区边界位于

本项目下游 4km；取水口位于

本项目下游 5km 

规划 85 万 m3/d
现状 51 万 m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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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保护区及取水口名称 所在河流 与本项目关系 水厂规模 

4 

博罗东江饮用水源保护区

（园洲第二水厂取水口） 
东江干流 二级保护区边界位于本项目下

游 8km；一级保护区边界位于

本项目下游 8.8km；取水口位于

本项目下游 9km 

规划 34 万 m3/d
现状 12 万 m3/d

3.2.2 声、大气环境保护目标 

东莞市境内现有声、大气环境保护目标 2 处，分别为 N1 博夏村围仔队、N2 博夏村

引龙队东西队；规划声、大气环境保护目标 1 处，为 N3 博夏片区规划居住用地，见表

3.2-2。惠州市境内无声、大气环境保护目标。声、大气环境保护目标与本项目位置关系

见图 3.2-2。 

3.2.3 生态环境保护目标 

生态环境保护目标为基本农田、植被、东江水生生态系统。 

3.2.4 社会环境保护目标 

社会环境保护目标为被拆迁单位、基础设施、交通阻隔、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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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2 运营期声、大气环境保护目标一览表 

序

号 
敏感点 
名称 

桩号范围
临路相

对位置 

与现有东平

大道中心线/
红线距离（m）

本项目建成后

首排与中心线/
红线距离（m）

平均路基 
高差（m） 

评价 
标准 

敏感点规模 敏感点特征 敏感点照片 

第一排 
路西 
55/25 

路西 
主线 55 
近辅路 34 
远辅路 76 
红线 25 

1.0 4a 类 

栋数：5 栋 
楼层：1 栋 5 层，

其余 2-3 层 
户数：5 户 
人数：25 人 

房屋排列基本与道

路平行，与道路之

间为菜地和稀疏灌

木 

第二排 
路西 
70/40 

路西 
主线 70 
近辅路 49 
远辅路 81 
红线 40 

1.0 2 类 

栋数：5 栋 
楼层：2-3 层 
户数：5 户 
人数：25 人 

房屋排列基本与道

路平行，与道路之

间有 1 排房屋遮挡

第三排 
路西 
85/55 

路西 
主线 85 
近辅路 64 
远辅路 106 
红线 55 

1.0 2 类 

栋数：5 栋 
楼层：2-3 层 
户数：5 户 
人数：25 人 

房屋排列基本与道

路平行，与道路之

间有 2 排房屋遮挡

第四排 
路西 

105/75 

路西 
主线 105 
近辅路 84 
远辅路 126 
红线 75 

1.0 2 类 

栋数：10 栋 
楼层：2-3 层 
户数：10 户 
人数：50 人 

房屋排列基本与道

路平行，与道路之

间有 3 排房屋遮挡

N1 
博夏村 
围仔队 

K0+080 
-K0+210
路基路段

第五排

及以后 
路西 

150/110 

路西 
主线 150 

近辅路 129 
远辅路 171 
红线 110 

1.0 2 类 

栋数：30 栋 
楼层：2-3 层 
户数：30 户 
人数：150 人 

房屋排列基本与道

路平行，与道路之

间有 4 排房屋遮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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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敏感点 
名称 

桩号范围
临路相

对位置 

与现有东平

大道中心线/
红线距离（m）

本项目建成后

首排与中心线/
红线距离（m）

平均路基 
高差（m） 

评价 
标准 

敏感点规模 敏感点特征 敏感点照片 

第一排 
路西 

160/130 

路西 
主线 160 

近辅路 139 
远辅路 181 
红线 130 

2.0 2 类 

栋数：20 栋 
楼层：2-3 层 
户数：20 户 
人数：100 人 

房屋排列基本与道

路平行，与道路之

间为农田，有约 10
米宽树木遮挡 

第二排 
路西 

175/145 

路西 
主线 175 

近辅路 154 
远辅路 196 
红线 145 

2.0 2 类 

栋数：15 栋 
楼层：2-3 层 
户数：15 户 
人数：75 人 

房屋排列基本与道

路平行，与道路之

间有 1 排房屋遮挡

N2 
博夏村 
引龙队 
东西队 

K0+210 
-K0+500
路基路段

第三排 
路西 

190/160 

路西 
主线 190 

近辅路 169 
远辅路 211 
红线 160 

2.0 2 类 

栋数：15 栋 
楼层：2-3 层 
户数：15 户 
人数：75 人 

房屋排列基本与道

路平行，与道路之

间有 2 排房屋遮挡

 

N3 
博夏片区

规划居住

用地 

K0+620 
-K0+800
桥梁路段

 无 

路西 
主线 50 
近辅路 29 
远辅路 71 
红线 20 

与主线桥梁

8.0-12.0 
与地面辅路

1.0 

4a 类 未确定 

规划敏感点。根据

《东莞市企石镇博

夏片区控制性详细

规划》，在东平大道

与东江大堤交叉处

西南规划居住用

地。目前该地块尚

未批准和实施具体

的建设项目 

无 

注：路基高差=路面设计高程-敏感点地面高程；主线位双向六车道，近辅路指与环境保护目标距离较近一侧的辅路，远辅路指与环境保护目标距离较远一侧的辅路，

远近辅路共计四车道，主线两侧各两车道，红线为项目用地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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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1 区域水系概化图及水环境保护目标分布图 



东莞市东平东江大桥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简本 

-22- 

 

图 3.2-2 声、大气环境保护目标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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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环境影响及预测评价结果 

3.3.1 社会环境影响 

本项目在东莞市境内未新增占用农用地；在博罗县境内新增占用的农用地已纳入

《博罗县龙溪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10-2020）预留的重点项目建设用地，并通过规

划调整保障区域内基本农田数量不减少。本项目拆迁对象主要为博罗县境内的砖厂，不

涉及居民住宅，依据《东莞市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征地拆迁补偿标准规定》（东府办

[2009]99 号）和《惠州市加强建设项目征地拆迁管理规定》（惠府令第 39 号）的要求依

法拆迁、依法补偿后，工程拆迁的社会影响较小。因此，本项目征地拆迁的社会影响较

小。 

本项目在新建路段设置涵洞保留现有农田水系；采用桥梁跨越现有东江大道、县道

216 以及东莞市、博罗县境内的东江大堤；跨越防洪大堤的桥梁桥墩平面布置和桥梁净

空符合防洪要求，施工临时用地与防洪大堤的距离满足《广东省河道堤防管理条例》关

于护堤地保护范围的要求。因此，本项目对农田水利、道路、防洪设施等现有基础设施

的社会影响较小。 

本项目施工时需封闭的现有东平大道交通量很小，分流后不会造成周边路网的拥

堵；跨越东江大道、县道 216 的桥梁施工在搭设支架时，预留桥下通行车道，不会造成

东江大道、县道 216 通行能力的下降。本项目新建路段两侧为农用地，人口密度低，居

民出行需求低，项目建成后对两侧居民出行的交通阻隔影响较小。本项目水域施工和运

营保留了通航宽度和净空，不会阻断航道通行，但水中桥墩增加了船舶撞击桥墩事故的

发生概率，通过设置警示标志、加强桥墩防撞设计、海事部门加强监管等措施，可以降

低通航事故的发生概率，减小本项目对航道通航的影响。因此，本项目交通阻隔的社会

影响较小。 

本项目斜拉桥主桥增加区域内新的景观，其气势磅礴，造型优美，富有动感，体现

了本地区向现代化行进的步伐。项目大桥的景观与东江两岸绿地、农田环境有机的统一

起来，形成和谐的休闲、观赏环境，体现滨江城市风貌。项目建设在促进区域交通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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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下，也成为良好的文化载体和旅游景点，成为区域文化的组成部分。项目与沿线

景观是协调的。 

综上所述，本项目的社会环境影响较小。 

3.3.2 地表水环境影响 

本项目水域施工对地表水环境的影响主要为施工船舶油污水排放、桥梁上部结构浇

筑混凝土漏浆和固体废物落水、施工平台钢护筒施工增加水体中的悬浮物和石油类浓

度。施工船舶自备油水分离器处理油污水，经处理的油污水至海事部门指定水域排放，

不得在施工水域和饮用水源保护区内排放。在保证工程质量的情况下，采取模板密封和

加强监理措施防止混凝土漏浆现象，禁止固体废物直接排入水体。钢护筒施工产生的悬

浮物和石油类在枯水期涨潮流时影响最大。根据预测结果，本项目拟建桥梁钢护筒施工

产生的悬浮物的影响范围局限在施工点下游较小范围内，且施工对悬浮物的增量很小。

在枯水期落潮流时，水中悬浮物浓度最大增量为 5mg/L，位于施工点下游 50m 处，施工

点下游 2000m 外水中悬浮物浓度增量为 2mg/L。在枯水期涨潮流时，水中悬浮物浓度最

大增量为 7mg/L，位于施工点下游 50m 处，施工点下游 2000m 外水中悬浮物浓度增量

为 5mg/L。在枯水期落潮流和涨潮流时，在施工点下游 100m 外，本项目拟建桥梁钢护

筒施工产生的石油类的最大增量为 0.01mg/L，考虑水体石油类背景值为 0.04mg/L，评

价范围基本不出现石油类超标区域。钢护筒施工对上下游东莞市和博罗县距离最近的饮

用水源保护区及取水口处水中悬浮物和石油类浓度的增量很小，可以忽略不计，不会改

变饮用水源保护区水域范围内的现状水质类别，不会对饮用水源保护区水质产生不利影

响。 

本项目陆域施工对地表水环境的影响主要来自施工场地机械冲洗废水、砂石料冲洗

废水、施工泥浆水以及施工生活污水。施工废水经过隔油、沉淀处理后回用于工程用水

和施工场地洒水防尘，并通过清水池临时储存处理水满足雨季用水调配的需求，不向地

表水体排放；施工营地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运送至城镇污水处理厂处理。陆域施工

废水对地表水环境的影响较小。 

本项目运营期桥面径流采用纵向排水管收集后引至两岸陆域排水管道，陆域路面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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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采用密封的雨水管道收集雨水，运营期路面径流不会直接排入东江水体，雨水在排入

地表水体前经沉淀池和隔油池处理后排放浓度满足《水污染物排放限值》

（DB44/26-2001）第二时段一级标准，雨水受纳河涌在雨水排入点下游 2-3km 处汇入东

江，本项目径流排入对受纳河涌汇入东江处的水质影响很小，不会对东江水质造成显著

影响，对沿线地表水环境的影响较小。 

综上所述，本项目对地表水环境的影响较小。 

3.3.3 地下水环境影响 

本项目施工期对地下水环境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桩基施工对地下水水质的影响；施

工物料堆场淋渗水对地下水水质的影响；施工废水和生活污水排放对地下水水质的影

响。运营期对地下水环境的影响主要来自路面径流。 

本项目桥梁桩基底位于地下水水位以下约 40 米，桩基钻孔泥浆的 pH 和悬浮物影响

钻孔内的地下水水质，由于钻孔周围岩土层的过滤、吸附作用和泥皮护壁的阻隔，且泥

浆量相对于整个地下水水量而言很小，泥浆对钻孔周围地下水水质的影响较小。本项目

施工物料堆场采用场地硬化、周围开挖排水沟、顶棚或篷布遮盖等措施避免淋渗水下渗，

不会影响地下水水质。施工废水经处理后回用于工程用水和防尘，生活污水经处理后用

于农田灌溉，污水处理构筑物采用防渗结构，经处理的废水基本被固定在近地表层，不

会对地下水水质产生显著影响。 

综上所述，本项目对地下水环境的影响较小。 

3.3.4 声环境影响 

（1）施工期 

根据预测结果，在施工场界处，昼间预测声级最大超过《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

放标准》（GB12523-2011）昼间限制 5.9dB(A)、夜间最大超标 20.9dB(A)。博夏村围仔

队施工期昼间声级超标范围为临路第二排房屋，影响区域为施工场界外 40m，昼间超标

量 1.5dB(A)，受影响人口为 5 户/25 人；夜间声级超标范围为临路前四排房屋，影响区

域为施工场界外 75m，第一排最大超标量 11.8dB(A)、第四排最小超标量 4.7dB(A)，受

影响人口为 25 户/125 人。博夏村东西队引龙队施工期昼间声级达标；夜间声级超标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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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为临路前三排房屋，影响区域为施工场界外 160m，第一排最大超标量 6.8dB(A)、第

三排最小超标量 0.8dB(A)，受影响人口为 50 户/250 人。在昼间施工时，可以采取在施

工场界处设置 2 米高度的实心围挡措施，作为声屏障阻挡施工噪声的传播，可以满足昼

间施工场界及施工区域附近敏感点噪声达标。施工期间应采取禁止夜间（22:00-6:00）

施工措施避免夜间施工噪声污染，以减轻施工对沿线居民生活的不利影响。施工是暂时

的，随着施工的结束，施工噪声的影响也随之结束，总体而言，在采取施工围挡和禁止

夜间施工措施的情况下，施工作业噪声的环境影响是可以接受的。 

本项目施工物料运输全部利用现有干线公路。根据预测结果，采取避免施工物料夜

间运输措施后，本项目物料运输对运输路线沿线声级的增量很小，不会对运输路线沿线

声环境质量产生显著影响。 

（2）运营期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声环境》（HJ2.4-2009）推荐的公路交通噪声预测模

式的预测结果，在考虑主线辅路共同作用影响、距离衰减、地面效应修正，不考虑纵坡、

路面等线路因素、有限长路段修正、前排建筑物和树林的遮挡屏蔽影响的情况下，在本

项目陆域路段（东莞市 K0+000-K0+928、博罗县 K2+076-K2+490，不含东江两岸大堤

之间的路段），运营近期（2014 年），本项目公路红线外昼间等效声级预测值满足《声环

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4a 类标准、距离公路中心线 135m 外满足 2 类标准；夜间

等效声级预测值在距离公路中心线 145m 外满足 4a 类标准、385m 外满足 2 类标准。运

营中期（2020 年），昼间等效声级预测值在距离公路中心线 32m 外满足《声环境质量标

准》（GB3096-2008）4a 类标准、190m 外满足 2 类标准；夜间等效声级预测值在距离公

路中心线 210m 外满足 4a 类标准、530m 外满足 2 类标准。运营远期（2028 年），昼间

等效声级预测值在距离公路中心线 38m 外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4a

类标准、235m 外满足 2 类标准；夜间等效声级预测值在距离公路中心线 260m 外满足

4a 类标准、630m 外满足 2 类标准。 

项目建成后，运营远期（2028 年），东莞市境内陆域路段 4a 类区昼间超标面积增加

1.36 公顷，夜间超标面积增加 5.95 公顷；2 类区昼间超标面积增加 28.9 公顷，夜间超标



东莞市东平东江大桥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简本 

-27- 

面积增加 96.05 公顷。超标面积增加的原因主要是公路运营远期交通量增加造成的交通

噪声影响增加。东莞市境内预测超标范围内存在博夏村等现状敏感点和博夏村规划居住

用地等规划敏感点，无已批待建或在建敏感点。 

项目建成后，运营远期（2028 年），博罗县境内陆域路段新增 4a 类区 2.13 公顷，

其中昼间超标面积为 0.57 公顷，夜间超标面积为 2.13 公顷；2 类区昼间超标面积增加

12.43 公顷，夜间超标面积增加 40.47 公顷。超标面积增加的原因主要是新增公路交通噪

声污染源的影响。博罗县境内预测超标范围内无现状、已批待建或在建敏感点。 

在垂直方向，因桥面形成的声影区影响，桥梁路段两侧桥面平面以下区域受本项目

交通噪声影响较小，桥面平面以上区域受交通噪声影响较大，桥梁路段两侧声级在桥面

平面附近迅速增大。 

根据考虑距离衰减、纵坡、路面等线路因素、有限长路段修正、地面效应修正、声

影区修正、前排建筑物和树林的遮挡屏蔽影响的情况下各敏感点处的预测结果，现有敏

感点 N1 博夏村围仔队，4a 类区昼间超标范围为临路第一排房屋，距离公路中心线 55m，

远期最大超标量 0.4dB(A)；夜间超标范围为临路第一排房屋，距离公路中心线 55m，远

期最大超标量 10.9dB(A)。2 类区昼间超标范围为临路第二至三排房屋，距离公路中心

线 85m，远期最大超标量 5.5dB(A)；夜间超标范围为临路第二至五排房屋，距离公路中

心线 150m，远期最大超标量 11.0dB(A)。远期受影响人口共计 55 户/275 人。现有敏感

点 N2 博夏村引龙队东西队，2 类区昼间超标范围为临路第一排房屋，距离公路中心线

160m，远期最大超标量 3.1dB(A)；夜间超标范围为临路第一至三排房屋，距离公路中

心线 190m，远期最大超标量 8.6dB(A)。远期受影响人口共计 50 户/250 人。规划敏感点

N3 博夏片区规划居住用地，4a 类区昼间临路第一排房屋超标，距离公路中心线 50m，

远期最大超标量 4.2dB(A)；夜间超标范围为临路第一排房屋，距离公路中心线 50m，远

期最大超标量 14.7dB(A)。2 类区超标范围为临路第二排房屋，距离公路中心线 65m，

远期昼间最大超标量 8.1dB(A)、夜间最大超标量 13.5dB(A)。因无具体建设项目，远期

受影响人口目前尚无法确定。 

在垂直方向上，位于地面路段的敏感点受地面效应影响，一层处声级最小，二层次



东莞市东平东江大桥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简本 

-28- 

之，三层处声级最大；位于桥梁路段的敏感点受到桥梁声影区的影响，一二层处声级较

小，三层处声级迅速增大，四层以上达到最大并保持稳定。 

与现状比较，项目建设后现有敏感点处的预测声级明显增加（>5dB）。声级增加的

原因为：项目建设前现有道路为断头路，现状交通量很小，现状交通噪声的影响很小；

项目建设后区域路网连通，预测交通量大量增长造成交通噪声影响增大。 

针对预测声级超标的现有敏感点博夏村围仔队、东西队、引龙队的敏感点建筑采取

安装通风隔声窗的降噪措施防治交通噪声污染；建议规划敏感点博夏村规划居住用地上

的具体建设项目做好建筑布局和隔声设计，并安装隔声门窗。采取上述降噪措施后，敏

感点建筑的室内声环境质量满足《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GB50118-2010）住宅卧室

允许声级，即昼间为 45dB(A)、夜间为 37dB(A)。 

3.3.5 大气环境影响 

本项目施工期的大气污染主要来自扬尘污染和沥青烟气污染。采取设置围挡、施工

现场洒水、施工场地合理选址、拌合设备全封闭作业及安装除尘设备等措施，可以有效

降低施工期施工扬尘、沥青烟气对沿线大气环境的影响。由于施工是暂时的，随着施工

的结束，上述环境影响也将消失。因此，在采取上述污染防治措施的情况下，本项目施

工期大气污染物排放对沿线大气环境的影响处于可以接受的程度。 

根据预测结果，在运营期，敏感点博夏村、博夏片区规划居住用地处 NO2、CO 地

面小时浓度预测值满足《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二级标准。 

因此，本项目对大气环境的影响较小。 

3.3.6 生态环境影响 

本项目占地指标符合《公路工程建设项目用地指标》（建标[2011]124号）和《东莞

市企石镇博夏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博罗县龙溪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10-2020）

的用地指标要求，工程占地合理。 

本项目施工对水生生态的影响主要为：桥墩基础占用部分江底，导致占用面积内底

栖生物的死亡，同时减少了底栖生物的活动面积，项目施工造成底栖生物损失量为1.0kg。

桥墩施工产生的悬浮泥沙，在施工区域下游形成一定范围的悬浮物高浓度分布区，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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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游生物和鱼类的生长。由于本项目水域施工影响时间和影响范围是有限的，施工造成

的水生生物物种数量和生物量的损失只占评价范围内总物种数量和总生物量的很小比

例，在施工结束后，对原有生境的扰动消除，水生生物的生境和群落可逐步恢复至施工

前的水平。因此，本项目施工对水生生态的影响较小。 

本项目施工对陆域生态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工程占地对植被的破坏和对农业生态的

影响方面。项目建设造成的生物量净损失为113t/a，但植被损失面积只占区域内植被总

面积的很小比例，不会对陆域生态系统的物种丰度和生态功能产生显著影响。项目占用

的农用地通过土地利用总规划调整的方式得到补偿，不会造成区域内基本农田数量的减

少，对农业生态的影响较小。 

本项目采用从现有土料场外购土方方式获取工程土方；弃土用于公路绿化、临时占

地恢复以及陆域桥下地面摊铺绿化，不设置弃土场；施工临时占地不占用农用地，场地

位置符合防洪规划要求，场地周边200米内无居民点，施工结束后恢复为草地。因此，

本项目取弃土方案和施工场地选址是合理的。 

本项目运营期通过纵向排水管收集桥面径流，桥面径流不直接排入东江水域，对水

生生态不产生不利影响。 

综上所述，本项目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较小。 

3.3.7 固体废物影响 

本项目施工营地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定期清运处理。拆迁建筑垃圾委托经博罗县环

卫部门核准从事建筑垃圾清运的单位清运处理。废弃土方、废弃泥浆处理污泥用于公路

绿化、临时用地恢复和陆域桥梁下方地面摊铺绿化，固体废物的污染物含量满足《农用

污泥中污染物控制标准》（GB4284-84），满足绿化植物的生长需要。固体废物贮运过

程中采取防尘、降噪措施，减轻固体废物的环境影响。 

因此，本项目固体废物对环境的影响较小。 

3.4 对环境敏感区的影响及预测评价结果 

本项目涉及的环境敏感区为项目桥梁跨越东江处上下游的饮用水源保护区及取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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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分别为：东深供水渠饮用水源保护区及广东粤港供水有限公司太园泵站取水口、博

罗东江饮用水源保护区及龙溪镇志旺水厂取水口、东莞市中部供水工程饮用水源保护区

及企石镇水厂、东莞市第五水厂取水口、博罗东江饮用水源保护区及园洲第二水厂取水

口。项目建设对上述环境敏感区的影响主要是：（1）桥梁钢护筒施工造成水域悬浮物和

石油类浓度增加对饮用水源保护区及取水口处水质的影响；（2）航道船舶事故风险和道

路运输事故风险对饮用水源保护区及取水口处水质的影响。 

（1）桥梁钢护筒施工对饮用水源保护区及取水口处水质的影响 

根据预测结果，落潮流时，东莞市中部供水工程饮用水源保护区边界处悬浮物浓度

增量为 2.10mg/L、企石镇水厂取水口处悬浮物浓度增量为 1.98mg/L、博罗东江饮用水

源保护区边界处悬浮物浓度增量为 1.67mg/L、园洲第二水厂取水口处悬浮物浓度增量为

1.63mg/L；涨潮流时，东深供水渠饮用水源保护区边界处悬浮物浓度增量为 3.18mg/L、

广东粤港供水有限公司太园泵站取水口处悬浮物浓度增量为 3.08mg/L、博罗东江饮用水

源保护区边界处悬浮物浓度增量为 3.69mg/L、龙溪镇志旺水厂取水口处悬浮物浓度增量

为 3.62mg/L。落潮流和涨潮流时，项目上下游饮用水源保护区及取水口处石油类增量小

于 0.01mg/L。桥梁钢护筒施工期，项目上下游的饮用水源保护区及取水口处悬浮物和石

油类浓度均满足《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II 类水标准，项目桥梁施工不

会对饮用水源保护区水质和取水安全造成显著不利影响。 

（2）航道船舶事故风险和道路运输事故风险对饮用水源保护区及取水口处水质的

影响 

根据预测结果，船舶航道事故风险的概率为 0.9 次/年，事故发生概率较高的原因主

要是东江航道的船舶交通量很大，但航道事故导致燃油泄漏引起环境污染的概率小于碰

撞事故发生概率。按 20 吨燃料油入河计，落潮流时，油膜在事故发生后 53 分钟到达企

石镇自来水厂和东莞市第五水厂取水口附近水域；事故发生后 95 分钟，油膜到达博罗

县园洲镇第二水厂取水口附近水域。涨潮流时，油膜在事故发生后 8 小时 25 分钟到达

博罗县龙溪镇志旺水厂取水口附近水域；事故发生后 10 小时 50 分钟，油膜到达广东省

粤港供水有限公司太园泵站取水口附近水域。发生溢油事故后，尚有充足的时间通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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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水厂采取隔油围栏、暂停供水措施防止浮油影响取水，因此船舶航道事故溢油对下游

水环境保护目标的影响较小。 

道路运输事故造成化学危险品泄漏入河的概率约为 0.006，即约 200 年一遇。按 30

吨危险化学品入河计，落潮流时，企石镇自来水厂、东莞市第五水厂取水口处预测浓度

35mg/L，博罗县园洲镇第二水厂取水口处预测浓度 32mg/L。涨潮流时，博罗县龙溪镇

志旺水厂取水口处预测浓度 64mg/L，广东粤港供水有限公司太原泵站处预测浓度

60mg/L。预测浓度超过《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中大部分的集中式生

活饮用水地表水源地特定项目标准限值，对取水造成一定的影响，但道路运输事故概率

较低，综合考虑事故概率和环境影响两个方面，其风险水平可以接受。 

在采取报告书提出的工程防范措施和执行应急预案的情况下，本项目对于饮用水源

保护区及其取水口的环境风险水平是可以接受的。 

3.5 环境风险 

3.5.1 环境风险分析预测结果 

本项目的环境风险包括航道船舶事故风险和道路运输事故风险。航道船舶事故风险

主要是由于船舶撞击桥墩造成船舶燃油泄漏，从而污染水体，存在于施工期和运营期；

道路运输事故风险主要是由于运输化学危险品的车辆发生交通事故造成装载的危险品

泄漏，从而污染地表水体，存在于运营期。 

根据预测结果，船舶航道事故风险的概率为 0.9 次/年，事故发生概率较高的原因主

要是东江航道的船舶交通量很大，但航道事故导致燃油泄漏引起环境污染的概率小于碰

撞事故发生概率。按 20 吨燃料油入河计，落潮流时，油膜在事故发生后 53 分钟到达企

石镇自来水厂和东莞市第五水厂取水口附近水域；事故发生后 95 分钟，油膜到达博罗

县园洲镇第二水厂取水口附近水域。涨潮流时，油膜在事故发生后 8 小时 25 分钟到达

博罗县龙溪镇志旺水厂取水口附近水域；事故发生后 10 小时 50 分钟，油膜到达广东省

粤港供水有限公司太园泵站取水口附近水域。发生溢油事故后，尚有充足的时间通知下

游水厂采取隔油围栏、暂停供水措施防止浮油影响取水，因此船舶航道事故溢油对下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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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环境保护目标的影响较小。 

道路运输事故造成化学危险品泄漏入河的概率约为 0.006，即约 200 年一遇。按 30

吨危险化学品入河计，落潮流时，企石镇自来水厂、东莞市第五水厂取水口处预测浓度

35mg/L，博罗县园洲镇第二水厂取水口处预测浓度 32mg/L。涨潮流时，博罗县龙溪镇

志旺水厂取水口处预测浓度 64mg/L，广东粤港供水有限公司太原泵站处预测浓度

60mg/L。预测浓度超过《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中大部分的集中式生

活饮用水地表水源地特定项目标准限值，对取水造成一定的影响，但道路运输事故概率

较低，综合考虑事故概率和环境影响两个方面，其风险水平可以接受。 

3.5.2 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1）跨越东江干流桥梁位于水域的桥墩进行防撞设计，防撞等级满足《公路桥涵

设计通用规范》（JTG D60-2004）中关于内河 III 级航道 1000 吨级船舶大桥横桥向撞击

力标准值为 800KN，顺桥向撞击力标准值为 650KN 的要求。位于通航水域的斜拉桥主

墩和两侧过渡墩共计 3 处桥墩处设置桥墩防撞设施。桥墩防撞设施采用复合耗能柔性防

撞装置。 

（2）在跨河桥梁段两侧设置防撞护栏，避免事故车辆冲入河中。本项目桥梁外侧

采用行车道外侧护栏+人行道护栏的双层护栏设置。行车道外侧护栏采用波形梁钢护栏，

防撞等级不低于《公路交通安全设施设计规范》（JTG D81-2006）规定的 SA 级；人行

道外侧护栏防撞等级不低于《公路交通安全设施设计规范》（JTG D81-2006）规定的 SB

级；桥梁中央分隔带护栏主桥采用波形梁钢护栏、引桥采用钢筋混凝土护栏，防撞等级

不低于《公路交通安全设施设计规范》（JTG D81-2006）规定的 SAm 级。 

（3）在跨河桥梁位于两岸大堤之间的桥段设置桥面径流收集管道，将桥面径流引

至两岸陆域大堤以外的事故池中，桥面径流不得直接排入东江水体。在桥梁两端陆域各

设置 1 座事故池，事故池具有隔油、沉淀、贮存事故径流的功能，事故池容积满足对最

大暴雨强度下前 30 分钟初期雨水的沉淀、隔油处理要求以及贮存 1 次危险化学品运输

事故事故径流的要求，事故池出水接入陆域雨水管道，不得直接排入东江水体。 

事故池采用平流沉淀池形式，池体有效尺寸取为：长 33 米×宽 8 米×深 3 米。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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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布置在桥梁两端陆域，南北岸各 1 座，位于桥梁下方空间。其中，桥南事故池位于第

12 号至 13 号桥墩之间，桥北事故池位于第 36 号至 37 号桥墩之间。桥梁纵向排水管接

入事故池，事故池出水接入陆域地面雨水管道。 

（4）公路运营单位应严格执行《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

控化学品管理条例》、《全国道路化学危险货物运输专项整治实施方案》、《关于继续进行

道路危险货物运输专项整治的通知》（交公路发[2002]226 号）、《东莞市危险化学品道路

运输安全管理办法（试行）》（东府办[2009]105 号）等法律法规关于危险化学品公路运

输的有关规定，加强道路危险品运输管理。 

（5）公路运营部门应加强与东莞市、博罗县水利、环保部门以及东莞市第五水厂、

企石镇水厂、博罗县园洲镇第二水厂、博罗县龙溪镇志旺水厂、广东粤港供水有限公司

太园泵站的沟通协调，建立与公路跨越河流上下游自来水厂的联动机制。一旦发生事故，

及时通知下游自来水厂停止取水，控制事故径流污染的影响范围、减轻危害后果。 

（6）按照《东莞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东莞市饮用水源水质污染事故应急

预案》、《惠州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制订本项目施工期与运营期环境风险应急预

案，配备应急救援人员和必要的应急救援器材、设备，并定期组织演练。 

3.5.3 环境风险应急预案 

《东莞市饮用水源水质污染事故应急预案》、《惠州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适用

于本项目环境风险事故应急处置，本项目建设和运营单位在施工期和运营期应严格按照

东莞、惠州市级应急预案的要求执行，并分别制订本项目在施工期和运营期的应急预案，

加强项目范围内的巡查，及时发现事故并通知有关部门以启动应急预案，降低环境风险

事故对环境的影响。 

3.5.4 环境风险评价结论 

在采取工程防范措施和执行应急预案的情况下，本项目的环境风险水平是可以接受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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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污染防治措施及技术经济论证 

3.6.1 社会影响减缓措施 

（1）征地拆迁影响减缓措施 

建设单位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基本农田保护条例》、《广东省

基本农田保护区管理条例》的要求，依法征地、依法拆迁、依法补偿。 

（2）基础设施影响减缓措施 

主体工程施工前，首先开展现有排灌系统改移施工；施工过程中，不得随意压覆、

堵塞农田沟渠，不得向农田沟渠中抛弃固体废物；因工程需要暂时封闭水系的，施工单

位应事先告知周边村庄的居民。施工前及时与相关单位沟通，对电力、通信、给排水、

燃气等基础设施进行及时改移。施工临时占地与东江大堤的距离满足河道堤防管理规定

的要求。 

（3）交通阻隔影响减缓措施 

施工前制订施工期交通组织方案并提前向社会公示；跨越现有道路的桥梁施工采用

支架法施工，桥下预留足够的通行空间；新建公路在跨越现有通道处设置人行和车行通

道。 

3.6.2 水环境保护措施 

（1）施工期 

① 采用污染物产生量较少的水域施工方式：采取钢护筒、钢套箱施工方式；桥梁

桩基施工钻孔泥浆及时运送至陆域泥浆沉淀池处理，不得向水体倾倒；施工结束后应对

钢套箱内及时清理后再予以拆除；采取模板密封和加强监理措施防止混凝土漏浆现象。 

② 合理布置施工营地和施工场地：施工场地内设置截水沟、隔油池、沉淀池和泥

浆沉淀池，截留施工场地内的雨水径流和冲洗废水并进行隔油、沉淀处理后回用于工程

用水以及施工现场洒水防尘，施工泥浆经沉淀、中和、干化处理后作为工程弃渣处理；

堆放石灰的堆场上部设置遮雨顶棚、四周设置围挡、底部采用防渗混凝土硬化处理或铺

设防渗膜处理，其他堆场配备防雨篷布等遮盖物品，防止雨水冲刷；施工营地设置化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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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处理生活污水后用于周围农田灌溉。 

③ 制定严格的施工管理制度：设置生活垃圾临时堆放点，施工过程中产生的生活

垃圾应定点存放，定期由环卫部门清运，严禁乱丢乱弃；严禁向沿线的任何水体倾倒残

余燃油、机油、施工废水、生活污水和施工固体废物；加强对施工人员的教育，加强施

工人员的环境保护意识。 

④ 加强东江水域施工的水污染防治措施：水域桩基施工采用钢护筒法；钢护筒入

水前进行除锈除油处理；钢护筒吊装中避免剧烈冲积河床扰动底泥。施工平台上设置泥

浆池储存泥浆，废弃泥浆及时运送上岸处理，不得向东江水域排放泥浆。混凝土浇筑应

保证管道和模板密封，避免渗漏。主墩施工平台生活污水收集后运送上岸处理，其他施

工平台不得设置厕所，生活污水经处理后运送至城镇污水处理厂处理，不得排入东江。

施工船舶自带污水处置装置，处理达标后至海事部门指定水域排放，不得在项目水域和

东江饮用水源保护区内排放。开展施工期环境监理，桥梁水域施工进行旁站，发现污染

事件立即停工整改。 

（2）运营期 

桥梁设置纵向排水管收集桥面径流引至两岸陆域排水系统，桥面径流不直接排入东

江水体；公路陆域全线设置完善的排水系统；加强排水系统的管理和养护，保证沟渠畅

通和收集管道的密封性；陆域雨水管道出口接入与东江水体不直接连通的地方内河涌，

雨水管道上串联雨水沉淀池，接入地方河涌的出口处设置小型隔油池处理初期雨水，对

于降雨初期 30 分钟内雨水中悬浮物和石油类的去除效率不小于 60%，使雨水中污染物

浓度满足《水污染物排放限值》（DB44/26-2001）第二时段一级标准。 

3.6.3 声环境保护措施 

（1）施工期 

① 尽量采用低噪声机械设备，施工过程中应经常对设备进行维修保养。 

② 施工区域与沿线居民点之间设置围挡遮挡施工噪声，避免夜间（22:00-6:00）施

工。夜间施工需经东莞市或博罗县环保局许可后方可开展，并应在施工前告知附近居民。 

③ 利用现有道路进行施工物料运输时，注意调整运输时间，尽量在白天运输，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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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夜间运输。在途径居民集中区时，应减速慢行，禁止鸣笛。 

④ 加强施工期噪声监测，发现施工噪声超标并对附近居民点产生影响应及时采取

有效的噪声污染防治措施。 

（2）运营期 

根据预测结果和敏感点噪声超标情况，博夏村围仔队临路第一至五排共计 55 户安

装通风隔声窗，隔声性能临路首排 5 户在 500、630Hz1/3 倍频带的计权隔声量不小于

30dB(A)、后排 50 户在 500、630Hz1/3 倍频带的计权隔声量不小于 25dB(A)；博夏村引

龙队东西队临路第一至三排共计 50 户安装通风隔声窗，隔声性能在 500、630Hz1/3 倍

频带的计权隔声量不小于 25dB(A)；博夏片区规划居住用地的具体建设项目在本项目建

设之后实施，本项目不实施其降噪措施，建议其在今后具体建设过程中，做好建筑布局

和隔声设计，安装隔声性能大于 30dB(A)的隔声门窗。 

3.6.4 大气环境保护措施 

（1）施工期 

① 道路运输防尘：施工便道路面配备洒水车定期洒水；散货物料的运输采用密闭

方式，运输路线尽量避开集中居住区。 

② 材料堆场防尘：合理布置施工营地，材料堆场应布置在场地中间，利用厂区空

间形成卫生防护距离；控制散货物料堆垛的堆存高度并在堆场四周设置围挡防风；土方、

黄沙堆场定期洒水，并配备篷布遮盖，石灰、水泥应贮存在封闭的堆场内；合理调配物

料的进出场，尽量减少堆场的堆存量和堆存周期。 

③ 土方及路基路面施工防尘：堆土场四周及路基路面施工路段两侧设置围挡；合

理安排运土计划，减少土方的临时堆存时间；路基路面填筑时，及时压实，未完工路面

及时洒水，避免在大风天气进行施工。 

④ 灰土拌合防尘：灰土拌合采用集中站拌方式，拌和站四周设置围挡防风阻尘；

拌合设备采取全封闭作业并配备除尘设施。 

⑤ 沥青混合料采取外购方式，施工现场不设置集中沥青拌合站。沥青摊铺时应选

择大气扩散条件好的时段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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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运营期 

公路两侧种植乔灌木绿化林带阻挡机动车尾气污染物的扩散，加强公路中央分隔

带、路基边坡绿化带的日常养护管理；加强公路路面、交通设施的养护管理，保障道路

畅通，提升道路的整体服务水平，定期清扫路面和洒水；实施机动车尾气排放检查制度，

限制尾气排放超标的机动车的通行。 

3.6.5 生态环境保护措施 

建设单位应按照国家、省市相关土地管理法规的要求，依法补偿占用的耕地，并补

偿因此造成的农民收入损失。工程临时占地尽量使用建设用地、未利用地和公路永久用

地，减少占用耕地。施工结束后，临时占地应及时清理，拆除施工临时构筑物，回填耕

植土复垦或恢复植被。 

加强对施工人员的环境保护教育，严禁施工过程中随意破坏植被和捕杀野生动物，

现有绿化植被应在施工前进行移栽保护。施工后期，通过公路绿化工程补偿施工造成的

生物量损失。施工过程中严格控制施工范围，将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控制在有限范围内。 

3.6.6 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措施 

（1）施工营地设置生活垃圾集中收集点，由环卫部门定期清运处理；工程弃土中

剥离的表层土用于公路绿化和临时用地恢复用土，桥梁桩基钻渣和废弃泥浆处理污泥在

0#至 12#桥墩之间、37#至 48#桥墩之间的桥下地面摊铺压实平整后植草绿化；拆迁建筑

垃圾委托经博罗县环卫部门核准从事建筑垃圾清运的单位清运处理。 

（2）施工场地中的固体废物临时堆场集中设置，堆场四周设置围挡防风阻尘，堆

垛高度控制在 3 米以下并及时清运，堆场配备篷布遮盖并定期洒水保持湿润；堆场四周

开挖排水沟，排水沟末端设置沉淀池，截留雨水径流。 

（3）固体废物的运输车辆应配备顶棚或遮盖物，装运过程中应对装载物进行适量

洒水，采取湿法操作。 

3.7 环境影响经济损益分析结果 

本项目的建设，加强了东莞市与惠州市的联系，完善了城镇组团内部路网体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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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了东莞市与惠州市范围内的开发建设进程。项目的建成通车具有降低车辆运输成本效

益、增加旅客节约时间效益、减少交通事故效益，项目的建设具有较好的社会经济效益。 

项目建设对社会经济负面效益主要有：土地资源利用形式的改变、土地征用造成生

物量损失、拆迁损失和环境质量现状改变等，但通过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可以减少工

程建设带来的社会经济负面效益。总体而言，本项目建设具有较好的环境经济效益。 

3.8 防护距离内搬迁的单位、居民情况 

本项目为公路工程，无卫生防护距离和大气环境防护距离，不涉及防护距离内单位

和居民的搬迁。 

3.9 环境管理与环境监测计划 

3.9.1 环境管理计划 

本项目设计期、施工期、运营期的环境管理计划分别见表 3.9-1、表 3.9-2、表 3.9-3。 

表 3.9-1 设计期环境管理计划表 

潜在的负面影响 减缓措施 
实施

机构 
负责

机构 
监督

机构

影响城镇规划 科学设计，使公路建设与城镇规划相协调 

公路用地内的居民、企业

和公用设施的迁移和安置 
依法制定公正和合理的安置计划和补偿方案 

占用土地资源、破坏地表

植被、造成水土流失 
采用少占耕地的方案，重视复垦、优化路线纵断

面设计、路基防护工程设计、绿化设计 

公路对居民的阻隔 布置位置和数量恰当的通道 

影响水利设施 设置涵洞、改移沟渠保证水系通畅 

交通噪声和扬尘污染 
科学设计，保护声、大气环境，种植绿化带进行

防护 

环境影响及环境风险防范 桥梁设计径流收集系统 

设计

单位 

东莞

市交

通运

输局 

广东

省环

保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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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9-2 施工期环境管理计划表 

潜在的负面影响 减缓措施 
实施

机构 
负责

机构 
监督

机构

灰土拌和站的空气

污染以及施工现场

的粉尘 

施工营地合理选址，拌和设备设置除尘装置；施工现

场设置围挡和洒水防尘 

噪声污染 
居民点禁止夜间施工，如有技术需要要连续施工的应

申请夜间施工许可 
施工现场、施工营地

的污水、垃圾对土壤

和水体的污染 

加强环境管理和监督，固体废物选择合理的堆放地点，

并设置相应的措施防止雨水冲刷 

影响生态环境 

对施工人员加强宣传、管理和监督，尽量少占临时用

地；严禁施工和生活污水直接排入水体；固体废弃物

不得随意抛弃，应集中统一处理；严格制定科学的施

工方案，以减少对水体的影响，及时进行绿化工作；

设立专门的监督机构，派专人不定期巡查，专门处理

各种破坏环境的事件 

干扰沿线基础设施 加强对基础设施的防护，避免破坏 

水利设施 优先修筑涵洞、改移排灌沟渠 

临时占地对土地利

用的影响 
保存表层土壤，及时平整土地，表土复原 

水土流失 按照水土保持报告的方案防治水土流失 

承包

商 

东莞

市交

通运

输局 

广东

省环

保厅

表 3.9-3 运营期环境管理计划表 

潜在的负面影响 减缓措施 
实施 
机构 

负责 
机构 

监督

机构

环境空气污染 加强环境监测，种植防护林 

噪声污染 运营期加强跟踪监测 

生态环境影响 公里绿化及植被恢复 

路面径流污染 
加强对给道路排水系统设施的维护管理，确保排水系

统畅通 

环境风险 制订和执行危险品事故防范和处置应急措施 

公路管

理运营

部门 

东莞市

交通运

输局 

广东

省环

保厅

3.9.2 环境监测计划 

本项目环境监测的重点是声环境、大气环境和水环境。声环境、环境空气、水环境

监测计划分别见表 3.9-4、表 3.9-5、表 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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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9-4 声环境监测计划 

阶段 监测点 
监测

项目
监测频次 说明 

实施

机构 
监督

机构

施工期 
东莞市博夏村

临路首排房屋 
LAeq

2 次/年，每次

监测 1 昼夜

监测在监测点附近有施

工作业时进行 

东莞

市交

通运

输局 

广东

省环

保厅

运营期 
东莞市博夏村

临路首排房屋 
LAeq

1 次/年，每次

监测 1 昼夜

监测方法标准按《声环

境质量标准》中的有关

规定进行 

东莞

市交

通运

输局 

广东

省环

保厅

表 3.9-5 水环境监测计划 

阶段 水体名称 监测项目 监测频次 采样时间 说明 
实施 
机构 

监督

机构

施工期 东江干流 
COD、SS、 

石油类 
2 次/年

每次连续

监测 3 天
距桥梁施工处下游 200m 处 

东莞市

交通运

输局 

广东省

环保厅

运营期 
发生危险化学品风险事故，应进行水质应急监测，并根据化学品类型、污染程度等制订监

测计划 

表 3.9-6 大气环境监测计划 

阶段 监测地点 
监测 
项目 

监测 
频次 

监测时间 说  明 
实施

机构 
监督

机构

施 
工 
期 

路基施工现场 TSP 1 次/年
连续 12 小时 
连续 7 天 

下风向设 1 处监测点，

同时在上风向 100 m 处

设比较监测点 

东莞

市交

通运

输局 

广东

省环

保厅

运 
营 
期 

东莞市博夏村

临路首排房屋 
NO2 1 次/年

连续 18 小时 
连续 7 天 

采样分析方法依照有关

标准进行 

东莞

市交

通运

输局 

广东

省环

保厅

4 公众参与 

4.1 网络公示 

环评单位接受委托后，于 2011 年 4 月 11 日至 2011 年 4 月 26 日在东莞市交通运输

局网站（http://xxgk.dg.gov.cn）公示了项目建设和环评信息。并在报送报告书审查前，

于 2012 年 3 月 5 日起，在东莞市交通运输局网站（http://xxgk.dg.gov.cn）进行了第二次



东莞市东平东江大桥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简本 

-41- 

公示，同时公布了报告书简本。第二次公示时间持续至环保行政主管部门批复止。网络

公示内容的截图见图 4.1-1 和图 4.1-2。 

 

 

图 4.1-1 第一次网络公示 

 

图 4.1-2 第二次网络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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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现场公示 

在项目沿线环境保护目标处张贴关于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的公告（见图 4.2-1），

告知项目有关公众本项目的工程概况和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告内容见附件四。 

 

图 4.2-1 现场公示照片 

4.3 问卷调查 

4.3.1 调查方式、调查时间与调查对象 

（1）调查方式 

采取现场填写调查问卷的方式，如图 4.3-1 所示。调查表样表见报告书附件五。 

（2）调查时间 

问卷调查安排在报告书基本编制完成上报环保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前进行。 

本次评价在 2012 年 3 月 5 日至 4 月 5 日开展第一次问卷调查工作，共发放调查问

卷 122 份，其中个人问卷 105 份、单位问卷 17 份，回收 122 份，回收率 100%。第一次

问卷调查收集的反馈意见已列入环境影响报告书（送审稿）。 

根据 2012 年 5 月《东莞市东平东江大桥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专家评审意见》中关

于公众参与的修改要求，本次评价在 2012 年 6 月 1 日至 6 月 15 日开展第二次问卷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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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第二次问卷调查工作落实了送审稿评审意见提出的各项要求，收集的反馈意见列

入本环境影响报告书中。 

（3）调查对象 

本次调查共发放调查问卷 137 份，其中个人调查表 120 份、回收 120 份（其中东莞

市 105 份、博罗县 15 份），单位调查表 17 份、回收 17 份，回收率 100%，调查对象的

基本情况见表 4.3-1。 

调查对象包括：声、大气环境敏感点博夏村居民，从项目上下游的饮用水源保护区

取水的水厂等地表水环境保护目标的管理单位，项目所在行政区的东莞市企石镇博夏村

村委会、博罗县龙溪镇人民政府、博罗县龙溪镇横巷村村委会，拟拆迁单位惠州市承志

建材实业有限公司，与项目建设有关的东莞市、博罗县国土、规划、水务、航道行政主

管部门。参与调查的单位和个人中的 70%以上为项目环境（含风险事故）影响范围内的

单位和个人，调查符合《关于印发〈广东省建设项目环保管理公众参与实施意见〉的通

知》（粤环[2007]99 号）的要求。 

 

   

图 4.3-1 问卷调查照片 

表 4.3-1(a) 公众意见调查对象一览表（东莞个人） 

序 
号 

姓名 
性 
别 

年

龄

文化 
程度 

职业 住址 联系方式 公众态度

1 黄梁柱 男 27 大专 银行职员 企石镇博夏村 13729923249 支持 
2 黄根华 男 42 高中 汽车教练 企石镇博夏村 13925835562 支持 
3 潘沛嫦 女 29 高中 工人 企石镇博夏村 13506218171 支持 
4 黄梁根 男 33 大专 村主任 企石镇博夏村 13602319100 支持 
5 黄启昌 男 68 高中 农民 企石镇博夏村 13686226622 支持 
6 黄浩航 男 36 大专 农民 企石镇博夏村 13809827878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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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姓名 
性 
别 

年

龄

文化 
程度 

职业 住址 联系方式 公众态度

7 陈转欢 女 44 初中   企石镇博夏村北二队 13922976277 支持 
8 黄积发 男 49 大专   企石镇博夏村 13602386819 支持 
9 黄剑华 男 26 本科 村官 企石镇博夏村永二队 13415951744 支持 

10 黄浩明 男 25 本科   企石镇博夏村永一队 18922506708 支持 
11 朱婉婷 女 25 本科 文员 企石镇博夏村永二队 13415951769 支持 
12 黄金柱 男 52 高中 工人 企石镇博夏村永二队 13168975802 支持 
13 黄淑玲 女 22 大专 文员 企石镇博夏村永二队 15015427730 支持 
14 黄婉嫦 女 24 初中   企石镇博夏村引龙队 13688905858 支持 
15 黄学明 男 39 高中 工人 企石镇博夏村 13532724411 支持 
16 黄福容 男 73 高中 农民 企石镇博夏村 86721887 支持 
17 黄惠文 男 22 初中   企石镇博夏村引龙队 13686662464 支持 
18 黄仲荣 男 25 本科   企石镇博夏村引龙队 41 号 13798880760 支持 
19 黄仲凡 男 27 本科   企石镇博夏村引龙队 41 号 13537362061 支持 
20 黄全发 男 73     企石镇博夏村新囲村民组 86782027 支持 
21 黄汉华 男 26 大专   企石镇博夏村永一队 13790200281 支持 
22 黄划根 男 49     企石镇博夏村东西队 26 号 13377783141 支持 
23 黄达波 男 55 初中   企石镇博夏村永二队 13418292443 支持 
24 黄盛旺 男 20     企石镇博夏村东西队 26 号 13719477937 支持 
25 黄盛发 男 24     企石镇博夏村东西队 26 号 13412211430 支持 
26 黄谭柱 男 56     企石镇博夏村 13662868172 支持 
27 黄有稳 男 28     企石镇博夏村永一队 86780013 支持 
28 徐秀喜 女 54 初中 小组长 企石镇博夏村五常队 13538557036 支持 
29 黄炳桂 男 68 小学 保安 企石镇博夏村五常队 13537441930 支持 
30 黄旭林 男 65 小学 农民 企石镇博夏村五常队 86786558 支持 
31 黄凤银 女 45 小学 农民 企石镇博夏村五常队 13527978480 支持 
32 黄金德 男 56 初中   企石镇博夏村新囲 13728116781 支持 
33 黄深培 男 53 高中   企石镇博夏村新囲 18938250760 支持 
34 黄伟权 男 68 初中   企石镇博夏村新囲 18925404529 支持 
35 徐沛玲 女 41 高中   企石镇博夏村新囲 13652476828 支持 
36 黄秀兰 男 45 初中 工人 企石镇博夏村 13537175769 支持 
37 黄少明 男 43 初中 农民 企石镇博夏村 13825720887 支持 
38 黄沛林 男 32 职高 农民 企石镇博夏村 13729950505 支持 
39 黄焕祥 男 29 初中 农民 企石镇博夏村 13712368887 支持 
40 黄庆明 男 39 初中 农民 企石镇博夏村 13528699319 支持 
41 黄日强 男 49 初中 农民 企石镇博夏村 13532911028 支持 
42 黄晃庭 男 44 初中 农民 企石镇博夏村 13642978920 支持 
43 黄杨东 男 39 初中 农民 企石镇博夏村 13929498979 支持 
44 黄伟强 男 41 高中 农民 企石镇博夏村 13728291428 支持 
45 黄国昌 男 30 初中 农民 企石镇博夏村 13580922919 支持 
46 黄桂兴 男 44 初中 农民 企石镇博夏村 13532398310 支持 
47 钟瑞婵 女 48   农民 企石镇博夏村 86788621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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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姓名 
性 
别 

年

龄

文化 
程度 

职业 住址 联系方式 公众态度

48 黄志明 男 46 大专 村委 企石镇博夏村 13602318821 支持 
49 麦林玉 女 40 初中 农民 企石镇博夏村 86786566 支持 
50 刘苑凤 女 29 初中 农民 企石镇博夏村 13612712580 支持 
51 黄淑瑜 女 24 本科 工人 企石镇博夏村 13728238313 支持 
52 谢带娣 女 40 初中 农民 企石镇博夏村 13559765029 支持 
53 黄林辉 男 56 高中 农民 企石镇博夏村 13602323478 支持 
54 黄谭柱 男 54 高中 农民 企石镇博夏村 13662868172 支持 
55 黄姚森 男 55 高中 农民 企石镇博夏村 13825739723 支持 
56 黄玉映 女 29 初中 农民 企石镇博夏村 86783272 支持 
57 陈雪芬 女 36 大专 教师 企石镇博夏村 13809827878 支持 
58 黄浩光 男 38 高中 农民 企石镇博夏村 13902696558 支持 
59 谢秀英 女 62 小学 农民 企石镇博夏村 86783272 支持 
60 张傍桂 女 50 小学 农民 企石镇博夏村 86788825 支持 
61 黄满波 男 63 小学 农民 企石镇博夏村 13418249262 支持 
62 黄海清 男 49 小学 农民 企石镇博夏村 13360669596 支持 
63 黄斌文 男 63 小学 农民 企石镇博夏村 13549225544 支持 
64 黄春林 男 28 本科 银行职员 企石镇博夏村 13580855305 支持 
65 黄亦杰 男 39 初中 司机 企石镇博夏村北二队 13509812711 支持 
66 黄振杰 男 43 初中   企石镇博夏村北二队 13922511677 支持 
67 杨焕未 女 51 初中 工人 企石镇博夏村永二队 86782880 支持 
68 黄金良 男 43 初中 司机 企石镇博夏村永一队 15362605173 支持 
69 黄惠敏 女 22 高中 文员 企石镇博夏村大一队 18938250876 支持 
70 黄善荣 男 23 大专 电梯维修 企石镇博夏村 13537432921 支持 
71 黄香水 男 63   退休 企石镇博夏村 13423366497 支持 
72 麦金群 女 63 初中 退休 企石镇博夏村 15015427730 支持 
73 黄海棠 男 30 大专 教师 企石镇博夏村 13711812497 支持 
74 黄国永 男 26 高中   企石镇博夏村永一队 13798899172 支持 
76 黄金莲 女 24 大专   企石镇博夏村北二队 13560874077 支持 
77 黄建强 男 41 初中 个体 企石镇博夏村 13509011079 支持 
78 麦笑玲 女 41 高中 妇联 企石镇博夏村 18926850218 支持 
79 黄建国 男 38 大专 水管所 企石镇水管所 13922918828 支持 
80 黄瑞明 男 63 高中   企石镇博夏村 13392301978 支持 
81 黄汉强 男 47 初中 农民 企石镇博夏村 13669856081 支持 
82 黄启昌 男 65 高中 农民 企石镇博夏村 86789866 支持 
83 黄林昌 男 49 初中 农民 企石镇博夏村 13922905132 支持 
84 黄浩昌 男 55 高中 农民 企石镇博夏村 13600274814 支持 
85 陈月娥 女 36 初中 工人 企石镇博夏村北二队 86786390 支持 
86 黄水仔 男 30 初中 司机 企石镇博夏村 13927993397 支持 
87 香衬娇 女 41 小学   企石镇博夏村北二队 13825766795 支持 
88 黄文钊 男 47 小学 农民 企石镇博夏村北二队 13802379802 支持 
89 黄永红 男 45 初中 农民 企石镇博夏村 13686210133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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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姓名 
性 
别 

年

龄

文化 
程度 

职业 住址 联系方式 公众态度

90 黄浩亮 男 46 初中 农民 企石镇博夏村 13902695443 支持 
91 黄浩龙 男 32 初中 农民 企石镇博夏村 86781796 支持 
92 黄浩敏 男 39 初中 农民 企石镇博夏村 18807696388 支持 
93 黄荀初 男 55 初中 农民 企石镇博夏村 13360636889 支持 
94 黄桂洪 男 33 初中 农民 企石镇博夏村 86782137 支持 
95 黄国明 男 53 初中 农民 企石镇博夏村 13650206377 支持 
96 黄玉伦 男 59 高中 农民 企石镇博夏村北一队 86787827 支持 
97 黄日见 男 50 初中 农民 企石镇博夏村大一队 13728467262 支持 
98 黄庆星 男 41 初中 农民 企石镇博夏村大一队 18938219468 支持 
99 黄灿滔 男 51 初中 小组长 企石镇博夏村大一队 13802455750 支持 
100 黄玉伦 男 54 初中 农民 企石镇博夏村大一队 15916948947 支持 
101 黄亮洪 男 40 初中 农民 企石镇博夏村 13751453068 支持 
102 萧满多 女 41 初中 农民 企石镇博夏村 86733121 支持 
103 陈群英 女 45 初中   企石镇博夏村大地 86781137 支持 
104 黄国亭 男 43 初中 农民 企石镇博夏村 86733121 支持 
105 黄国强 男 42 初中   企石镇博夏村 86789143 支持 

表 4.3-1(b) 公众意见调查对象一览表（博罗个人） 

序 
号 

姓名 
性 
别 

年

龄

文化 
程度 

职业 住址 联系方式 公众态度 

1 张容发 男 63 初中 农民 龙溪镇横巷村 18933519455 有条件支持

2 张锦初 男 56 初中 农民 龙溪镇横巷村 13502207830 有条件支持

3 叶海辉 男 56 初中 工人 惠州承志建材实业有限公司 13802351683 有条件支持

4 张见苏 男 51 初中 农民 龙溪镇横巷村 13413166866 支持 
5 张梁雨 男 53 高中 农民 龙溪镇横巷村 13928342693 有条件支持

6 张树培 男 46 初中 农民 龙溪镇横巷村 13531662197 有条件支持

7 张欠秋 男 62 初中 农民 龙溪镇横巷村 13531674928 有条件支持

8 张松柏 男 54 初中 农民 龙溪镇横巷村 13502233651 有条件支持

9 张河满 男 50 高中 农民 龙溪镇横巷村 13923614317 有条件支持

10 张沛荣 男 49 初中 农民 龙溪镇横巷村 13600107872 有条件支持

11 张锦炎 男 48 初中 农民 龙溪镇横巷村 13928392699 有条件支持

12 张永龙 男 25 高中 工人 惠州承志建材公司 13536321255 支持 
13 张晓玲 女 23 中专 会计 惠州承志建材公司 13790791077 有条件支持

14 欧阳万顺 男 51 初中 工人 惠州承志建材公司 13928348844 有条件支持

15 张柱权 男 49 高中 工人 惠州承志建材公司 13556281763 有条件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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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1（c） 公众意见调查对象情况一览表（单位） 

序号 单位名称 联系方式 对项目建设的态度 

1 博罗县龙溪镇志旺自来水有限公司 0752-6387006 本单位赞同本项目建设 

2 博罗县龙溪镇人民政府 13902662176 赞同本项目建设 

3 
惠州市承志建材实业有限公司 

（拟拆迁对象） 
13902661312 环保措施得力情况下支持 

4 博罗县龙溪镇横港村民委员会 0752-6878222 本单位赞同本项目建设 

5 东莞市企石镇博夏村村民委员会 0769-86788992 我单位赞同本项目建设 

6 东莞市企石自来水服务公司 13602399689 我单位赞同本项目建设 

7 东莞市水务局 13046852809 同意东平大桥工程建设 

8 博罗县水务局 0752-6208960 我单位赞同本项目建设 

9 博罗县国土资源局 0752-6260680 我单位支持本项目建设 

10 博罗县园洲镇嘉汇供水有限公司 13927318808 
要求该项目在对东江水没造成污染

的前提下，我单位支持本项目建设

11 东莞市东江水务有限公司 13794841663 支持该项目建设，落实环保措施 

12 东莞市城乡规划局 0769-22383622 支持该项目建设 

13 博罗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 0752-6733712 本单位赞同本项目建设 

14 广东粤港供水有限公司 0755-22173263 支持 

15 广东省东莞航道局 13326859900 落实各项环保措施，支持项目建设

16 广东省东江航道局 13829987603 我单位同意本项目建设 

17 东莞市国土资源局 0769-26983969 非我局职能，不持任何倾向性态度

4.3.2 调查结果统计 

公众意见统计结果见表 4.3-2。 

（1）公众对本项目的了解情况 

在东莞市境内，83%的受访者了解本项目的情况；在博罗县境内，100%的受访者了

解本项目的情况，说明项目有关公众对于本项目的建设情况比较了解。 

（2）公众认为本地区的主要的环境问题 

在东莞市境内，公众认为本地区的主要环境问题为水污染和噪声污染，其次为空气

污染和生态恶化；在博罗县境内，公众认为本地区的主要环境问题为空气污染和生态恶

化。 

（3）本项目在施工期公众所关心的环境问题 

在施工期，受访者主要关心噪声和扬尘污染问题。  

（4）本项目在营运期公众所关心的环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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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项目运营期，受访者主要关心噪声和汽车尾气污染问题。 

（5）公众建议采取的减轻本项目建设所产生的环境污染的措施 

在东莞市境内，约 40%的受访者希望采取绿化和声屏障来减轻本项目建设所产生的

环境污染，约 20%的受访者希望采取隔声窗和加强管理来减轻环境污染。在博罗县境内，

87%的受访者希望采取绿化措施来减轻本项目建设所产生的环境污染，13%的受访者希

望采取加强管理来减轻环境污染。 

（6）公众对项目影响的态度 

在东莞市境内，62%的受访者认为项目建设对其生活具有正面影响，19%的受访者

认为项目建设对其生活有负面影响。在博罗县境内，33%的受访者认为项目建设对其生

活具有正面影响，13%的受访者认为项目建设对其生活有负面影响。 

（7）公众对于征地、拆迁和重新安置的态度 

在东莞市境内，34%的受访者表示服从，66%的受访者的态度是有条件服从，无受

访者表示不服从。在博罗县境内，87%的受访者表示服从，13%的受访者的态度是有条

件服从，无受访者表示不服从。有条件服从的条件为合理补偿。 

本项目拆迁对象惠州市承志建材实业有限公司（拟拆迁对象）表示，在合理补偿的

情况下服从本项目的拆迁。 

（8）公众对本项目建设的总体态度 

在东莞市境内，96%的受访者支持本项目的建设，4%的受访者表示在进一步做好污

染治理后支持本项目的建设，没有人反对该项目的建设；在博罗县境内，13%的受访者

支持本项目的建设，87%的受访者表示在进一步做好污染治理后支持本项目的建设，没

有人反对该项目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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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2(a) 东莞市境内公众意见调查统计结果 

调查内容 人数 比例（%） 备注 

了解 87 83% 您对该项目的建

设是否了解 不清楚 18 17% 
 

水污染 68 65% 

噪声污染 80 76% 

空气污染 49 47% 

您认为本地区目

前主要的环境问

题是 
生态恶化 11 10% 

 

噪声污染 76 72% 

扬尘污染 88 84% 

影响景观 20 19% 

本项目在施工期

间您关心的环境

问题是 
污水排放 17 16% 

有多个选项 

噪声污染 64 61% 

汽车尾气 83 79% 

交通阻隔 40 38% 

本项目在营运期

间您关心的环境

问题是 
桥面径流污染 16 15% 

有多个选项 

绿化 49 47% 

声屏障 42 40% 

隔声窗 24 23% 

您建议采取何种

措施减轻本项目

建设所产生的环

境污染 
加强管理 23 22% 

 

正面影响 65 62% 

负面影响 20 19% 

无影响 19 18% 

会对您的生活带

来那些影响 

不知道 4 4% 

 

服从 36 34% 

有条件服从 69 66% 

若要求征地、拆

迁和重新安置，

您是否服从 不服从 0 0% 

有条件服从的条

件为补偿合理 

支持 101 96% 

进一步做好污染 
治理后支持 

4 4% 

无所谓 0 0% 

从环境保护的角

度出发，您对该

项目的建设呈何

总态度？ 
不支持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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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2(b) 博罗县境内公众意见调查统计结果 

调查内容 人数 比例（%） 备注 

了解 15 100% 您对该项目的建

设是否了解 不清楚 0 0% 
 

水污染 0 0% 

噪声污染 0 0% 

空气污染 5 33% 

您认为本地区目

前主要的环境问

题是 
生态恶化 10 67% 

 

噪声污染 14 93% 

扬尘污染 14 93% 

影响景观 0 0% 

本项目在施工期

间您关心的环境

问题是 
污水排放 1 7% 

有多个选项 

噪声污染 15 100% 

汽车尾气 10 67% 

交通阻隔 0 0% 

本项目在营运期

间您关心的环境

问题是 
桥面径流污染 2 13% 

有多个选项 

绿化 13 87% 

声屏障 0 0% 

隔声窗 0 0% 

您建议采取何种

措施减轻本项目

建设所产生的环

境污染 
加强管理 2 13% 

 

正面影响 5 33% 

负面影响 2 13% 

无影响 0 0% 

会对您的生活带

来那些影响 

不知道 8 53% 

 

服从 13 87% 

有条件服从 2 13% 

若要求征地、拆

迁和重新安置，

您是否服从 不服从 0 0% 

有条件服从的条

件为补偿合理 

支持 2 13% 

进一步做好污染 
治理后支持 

13 87% 

无所谓 0 0% 

从环境保护的角

度出发，您对该

项目的建设呈何

总态度？ 
不支持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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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公众意见采纳情况 

公众意见调查中收集的具体公众意见及其采纳情况见表 4.3-2。对于公众所关心的

征地拆迁、噪声、汽车尾气、扬尘等环境问题，建设单位应切实执行本报告书提出的污

染防治措施和管理要求，将本项目施工、运营的环境污染降低到可以接受的程度，消除

公众对于环境污染的担心。 

表 4.3-2 公众意见采纳情况一览表 

单位 建议与要求 采纳情况 

博罗县龙溪镇志旺自来

水有限公司 

该项目在建设过程中，机械油污、

施工废水、生活污水在处理欠佳的

情况下，涨潮时可能对水质轻微影

响，在未来的建设和运营中，如遇

突发影响水质的事件时，及时通知

我公司应变，保持良好的沟通机制

采纳建议。报告书提出禁止施工废

水排入东江水体的污染防治措施，

提出建立公路运营单位与水厂的联

动应急机制处置环境风险事故 

博罗县龙溪镇人民政府

在建设过程中要处理好余泥和污水

的排放，特别是钻桩过程中的浮泥

要妥善处理，不能直接排入东江河

采纳建议。报告书提出废弃泥浆运

送至陆域处理，严禁排放进入东江

水体的污染防治措施 

博罗县龙溪镇横巷村 
村民委员会 

严格按照国家和广东省的有关规

定，给予我村征地拆迁单位和个人

合理的经济补偿 

采纳建议。报告书提出按照东莞市

和惠州市征地拆迁法规的要求依法

拆迁、依法补偿 

东莞市企石镇博夏村 
村民委员会 

施工期间，施工车辆在本村行驶，

增加了安全隐患，希望车辆尽量在

东江大道行驶，避免出现在村内道

路上；施工车辆要做好防护，防止

出现抛洒等现象，减少尘土对村民

的影响；建成后应设置噪声监测，

如经常超标的，应加装隔声窗等设

施 

采纳建议。报告书提出施工物料运

输路线为东江大道、东平大道，不

进入村内道路；施工物料运输采取

密闭运输方式防治扬尘污染；运营

期加强跟踪监测并预留工程降噪费

用 

东莞市企石自来水 
服务公司 

加强环境保护和排水工程管理，确

保东江河水体不受污染 

采纳建议。报告书提出严禁污染物

排入东江等水污染防治措施保障东

江水质 

东莞市水务局 

项目在设计时应满足东江干流及三

角洲河段设计洪潮水域及珠江流域

防洪规划的要求，施工期间应做好

洪期洪水的泄洪工作，根据《东莞

市河道堤防管理规定》在河道堤防

管理范围内兴建工程设施，工程施

工应当接受市水利主管部门的检查

监督，竣工验收应当有市水行政主

管部门参加 

采纳建议。本项目已编制完成防洪

评价报告并提交具有审批权限的水

行政主管部门审批，项目有关防洪

的要求执行防洪评价报告及其批复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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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建议与要求 采纳情况 

东莞市国土资源局 

必须遵守土地管理法规政策，不能

有违法用地行为 

采纳建议。报告书分析项目用地符

合东莞市和博罗县土地利用总体规

划，提出节约用地，依法补偿占用

的耕地 

博罗县国土资源局 

对施工过程中损毁的土地按有关规

定进行土地复垦；在项目实施时应

将征地补偿费、耕地开垦费、土地

复垦费等纳入项目投资预算；将本

项目纳入省重点项目，由省发改部

门立项，省国土资源厅安排新增建

设用地指标；将与桥相接博罗双龙

大道纳入引道工程一并报批 

采纳建议。报告书提出项目按照国

家和广东省有关规定进行占地补

偿。与桥相接博罗双龙大道不在本

项目工程内容内，本次评价不考虑

博罗双龙大道 

博罗县园洲镇嘉汇 
供水有限公司 

施工中减少污染物（包括机械油污、

泥浆等）的排放，尽量将对水质的

影响降至最低 

采纳建议。报告书提出严禁泥浆、

污水、固体废物排入东江水体的水

污染防治措施 

东莞市东江水务 
有限公司 

施工产生的废水、废渣以及其他有

害物质不能进入水体；环保部门应

重点关注环保措施的落实情况 

采纳建议。报告书提出严禁泥浆、

污水、固体废物排入东江水体的水

污染防治措施 

博罗县住房和城乡 
规划建设局 

施工期尽量采用新技术和工艺，降

低建设成本，缩短工期，提高效率；

减少扬尘、机械废气排放、沥青废

气等对环境的影响；施工过程产生

的垃圾要及时清理，以减少对河道

的影响；避免夜间施工，减少施工

噪声对附近居民的影响；施工期工

人的生活垃圾及生活污水要做无害

化处理 

采纳建议。报告书第 10 章提出具体

的废水、噪声、废气、固体废物污

染防治措施，降低污染物排放，满

足达标排放的要求 

广东粤港供水有限公司

建议对施工期设置水质保护措施，

保护东江水质；运营期设置防护措

施，防止突发事件污染 

采纳建议。报告书提出施工期水污

染防治措施和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广东省东莞航道局 

大桥建设期间，须设置航标等助航

标志，服从航道部门管理，确保通

航安全；大桥建设完成后，须设置

永久性桥涵标，并做好其维护管理

工作 

采纳建议。报告书提出施工期和运

营期的航道安全保障措施，减小航

道事故发生概率 

广东省东江航道局 
对项目河段航道的通航产生一定影

响。具体要求请按广东省东莞航道

局的要求办理。 

采纳建议。报告书提出施工期和运

营期的航道安全保障措施，减小航

道事故发生概率 

惠州市承志建材实业有

限公司（拆迁对象） 

洒水降尘，拆迁补偿到位，加强环

境保护、污染防治 

采纳建议。报告书提出按照惠州市

征地拆迁有关法规依法拆迁、依法

补偿；提出施工期洒水措施防治施

工扬尘污染 



东莞市东平东江大桥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简本 

-53- 

4.4 公众参与结论 

根据项目环评信息公示及公众意见问卷调查，本项目相关公众普遍支持本项目的建

设，并要求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做好征地拆迁补偿和污染防治工作。对于公众关心的环境

问题，本报告书在相关章节提出了相应的工程措施和管理要求，可以将项目建设的环境

影响降低到可以接受的程度，满足公众对环境保护的要求。 

4.5 公众参与工作总结 

4.5.1 公开环境信息的次数、内容、方式 

（1）公开环境信息的次数和内容 

本项目公开环境信息的次数为三次：第一次为建设单位确定环评单位后 7 日内；第

二次为环境影响报告书初稿编制完成，报送评估机构进行技术评审前；第三次为环境影

响报告书经技术评审并修改完成后，报送环保部门审批前。 

第一次公开的内容为：建设项目名称与概况、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环评单位

名称和联系方式、环境影响评价的工作程序和工作内容、征求公众意见的主要事项、公

众提出意见的主要方式。 

第二次公开的内容为：建设项目概述、建设项目可能对环境造成的影响概述、预防

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的要点、环境影响报告书提出的环境影响评价结

论、公众查阅环境影响报告书简本的方式和期限以及公众认为必要时向建设单位或者其

委托的环境影响评价机构索取补充信息的方式和期限、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和主要事

项、征求公众意见的具体形式、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第二次公开附环境影响报告

书主要结论。 

第三次公开的内容为：第三次公开内容与第二次相同，其中引用的环境影响报告书

内容为根据技术评审会的要求修改后的内容。 

（2）公开环境信息的方式 

包括网络公示和现场公示两种方式。网络公示网址为建设单位东莞市交通运输局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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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http://xxgk.dg.gov.cn）。现场公示地点为项目敏感点东莞市博夏村村委会的村务公告栏。 

4.5.2 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次数、形式 

（1）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 

本次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包括：声、大气环境敏感点东莞市博夏村居民，博罗县横

巷村居民，从项目上下游的饮用水源保护区取水的水厂，项目所在行政区的东莞市企石

镇博夏村村委会、博罗县龙溪镇人民政府、博罗县龙溪镇横巷村村委会，拟拆迁单位惠

州市承志建材实业有限公司，与项目建设有关的东莞市、博罗县国土、规划、水务、航

道行政主管部门。 

（2）征求公众意见的次数 

本次征求公众意见的次数为两次。 

第一次征求意见在环境影响报告书初稿编制完成，报送评估机构进行技术评审之

前，时间为 2012 年 3 月 5 日至 4 月 5 日。第一次征求意见收集的反馈意见已列入环境

影响报告书送审稿。 

第二次征求意见在环境影响报告书经技术评审，并修改完成，报送环保部门审批前，

时间为 2012 年 6 月 1 日至 6 月 15 日。第二次征求意见落实了报告书评审意见提出的各

项要求，收集的反馈意见列入环境影响报告书报批稿。 

（3）征求公众意见的形式 

征求公众意见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调查问卷样表见报告书附件五。 

4.5.3 公众参与的组织形式 

本次公众参与由项目建设单位委托环评单位实施。 

环评单位拟定公示信息和环境影响报告书简本，经建设单位审核后发布。 

环评单位拟定调查问卷，经建设单位审核并开具介绍信后，由环评单位组织人员进

行逐户访谈问卷调查。 

4.5.4 公众参与的合法性、有效性、代表性、真实性 

本次环评信息公示的时间在建设单位确定环评机构后 7 日内；报告书征求意见公告



东莞市东平东江大桥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简本 

-55- 

时间在报告书初稿完成，报送环保部门审批前。本次问卷调查的单位和个人中的 70%以

上为项目环境（含风险事故）影响范围内的单位和个人。公众参与的实施时间和调查对

象符合《关于印发〈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的通知》（环发[2006]28 号）和

《关于印发〈广东省建设项目环保管理公众参与实施意见〉的通知》（粤环[2007]99 号）

的要求。因此，本次公众参与是合法的。 

本次公众参与在调查问卷中列出了环境影响报告书主要结论，向被调查公众介绍了

项目概况、可能产生的环境影响、拟采取的环保措施、主要环评结论等内容信息，在公

众充分知情的情况征求意见，收集的公众意见反映了公众在充分知情情况下的真实意

向。因此，本次公众参与是有效的。 

本次公众参与中问卷调查的对象为项目沿线敏感点居民、项目所在乡镇人民政府及

村委会、项目跨越河流上下游的自来水厂、拟拆迁单位、与项目建设相关的东莞市和博

罗县规划、国土、水务、航道行政主管部门。调查对象均为与项目有关的个人与单位。

因此，本次公众参与是有代表性的。 

本次公众参与中问卷调查为针对项目有关公众的逐户访谈调查结果，调查问卷由被

调查公众现场填写，单位意见加盖单位公章。因此，本次公众参与是真实的。 

5 环境影响评价结论 
东莞市东平东江大桥工程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符合城市总体规划、交通规划、土地

利用总体规划、环保规划的相关要求。项目的建设得到沿线公众的支持，具有良好的社

会经济效益。项目的建设运营对项目所在地的社会环境、水环境、声环境、大气环境、

生态环境会产生一定的不利影响，但在落实本报告书中提出的各项环境保护措施，并加

强项目建设和运营阶段的环境管理和监控的前提下，可以满足污染物达标排放、区域环

境质量达标、减缓生态影响的要求，使项目的环境影响处于可以接受的范围。 

因此，从环境保护角度出发，东莞市东平东江大桥工程的建设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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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联系方式 

6.1 建设单位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名称：东莞市交通运输局 

联系人：常永继 

地址：东莞市东城区立新交通大厦 5 楼规划科 

邮编：523000 

联系电话：0769-22002168 

传真：0769-22002160 

电子邮箱：changyongji@qq.com 

6.2 环评机构联系方式 

环评机构名称：江苏省交通科学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陈作帅 

地址：江苏省南京市水西门大街 223 号 

邮编：210017 

联系电话：025-86576943 

传真：025-86654813 

电子邮箱：czs@jstri.com 

 

 


